




s � u } " " # w y

…………………………………………………………. 1~10

1. Z+*a1�kt .......................................................................11

2. Z-X�1�kt ................................................................... 12~13

1. Z+�gxOLvt .................................................................. 15

2. Z-wfLv4.MwfW\t ............................................. 16~21

3. 5�{eCwt ...................................................................... 22~23

4. Z-#le�1hg.Ut .................................................... 24~25

5. |TM-.Ut ...................................................................... 26~27

6. )'{Cwt ............................................................................. 29

7. �k9�Omt ...................................................................... 30~31

8. ,3~�Omt ......................................................................... 33

9. cR�,HsOmt ............................................................... 34~35

10. u2n{.Ut.................................................................................. 36~37

11. K2n{.Ut.................................................................................. 38~39

12. _9-:wf�kpt........................................................................41

13. _9-:wf�k�1t-�Q"y0......................................... 42~43

14. Z-Jqr4nbEo6.�t................................................... 44~49

15. }ASwfW\t .................................................................... 51

16. =�n{.Ut.................................................................................. 52~53

17. j]�>z%<NBp�kVIL[z"�@[z4^G'�

�dFD;8t....................................................................54~103

18. Z-�kVj]�`/Omt…………………………………….104









�²�« 113�¡

1

1.

(1)

(2)

(3)

(4)

(5)

(6)

(7)

(8)

(9)

(10)

2.

(1)

(2)

(3)

(4)

(5)

(6)

(7)

(8)



�²�« 113�¡

2

(9)

(10)

3.

(1)

(2)

(3)

(4)

(5)

(6)

(7)

4.

(1)

(2)

(3)

(4)

(5)

(6)

(7)

(8)

(9)

5.

(1)

(2)

(3)



�²�« 113�¡

3

(4)

(5)

6.

(1)

(2)

(3)

(4)

(5)

7.

8.

9.

1.

©¶� ©¶�

��¨¦

¶�



�²�« 113�¡

4

2.

124 73 26 +47

0 0

0 0

0 0

0 0

3 1 +2

0 0

124 76 27 +49

112 5 9

112 5 24



�²�« 113�¡

5

113

113

1.

2.

3.

4.

5.

(CCS)



�²�« 113�¡

6

111



�²�« 113�¡

7

2050

7

62 111 4 21

3799

111 5 11 12

10 5

1

36 26

111 12 9

16

111 4

21 111

5 11 12 10

5

10 6 111

12 9 16

107-111

110

111 12 5

112-116

2022



�²�« 113�¡

8

111 67% 5,163

114

1,109

95% 348 23

120

100% 19

3

112 1 1 6 30

(LEAP)

112 7

112

2 15

4 22

(22)

112 8 22

113



�²�« 113�¡

9

112 1

7 112 1 10

112 2 15

7 63

(112)

6 29

12

6 1 2

112 6 21

15

107-111

111

112-116



�²�« 113�¡

10

20

112

112 5 24 11200043191

112

27







¥ �
¿  

¬ ® � �»�Áµ

��¤
¸¼À

£�¤
�¼À

��¤¾
��¤�·²

��¤
¸¼À

�­�©!!"�¤³¶¢�¦ «��¯½º��

133 133 133 -0 C

"%""""""""

2 133 133 133 -@</F-8.

"%&"$"""""

185 133 133 133 -=,DIA

"%&"$""$""

1 133 133 133 -F-8.

"%&"$""$"#

1 133 133 133 - ;45J>9+61H?G:*(BF-8.

E723)F-8.'



�¾�Ä¸° ²

© � ��¨
»¿Ã

��¨Á
��¨�º

Â £
� µ

��¨
»¿Ã

§�¨
¡¿Ã

�±�­ !!" �¨ ¯��³À½��¶¹¥¢ª

18 �\É7 
&&,&&&&&&&

2 621,341 219,219 402,122�\É�C¿È¬¢©��¤¨£}

''(i+�(*~´¨4®`�''(&&&*)

'/'¶<JhÓ���5ij�bÑ

�{('/$('/UGÓ@�V·wÍ�

\A¾¬2�o�d3024³·w

302¥X»�3W2�\¸� �

3����H1

�C¿È¬ 134,013
&&,&)&&&&&

91,083 78,740 12,343�auL©Æ�� -
+(,&)&&&&&

1 91,083 78,740 12,343�ijÑ�{/'$&.)UGÓ@_¼Æ

��Ðsv�o¤ÀÓÅ5ij�N

�ÐÄn�Êx�zX¤À''$*&-U

GÓ]N�ÀW�:�Oj��²t

RºP¤À()$-+&UGÓ»�]'($)

*)UG1

�o�d -
+(,&)&''&&

530,258 140,479 389,779�\A¾uLÈ¼¦Ê�� 134,013
-',&)&&&&&

2 114,602 45,669 68,933 '%�ijÑ�{''*$,&(UGÓTq

;9À'&+$'*/UGÓ�SÀ/$&',

UGÓ½DWpÁ*)'UGÓ�¹

QÀ,UG1

(%�ijÑ�{8Ic²5ij8�

Å^6Ô

"'#;Y¦rÀ'&+$'*/UGÓÅ5

ij]NYÒ*/;8;9À0

YeµB�¡fÒWÇ=Ï¯

FË�¤À,&$&'/UG1

"(#[�·we?¦rÀ/$*+)UG

ÓÅ5ij]NÆ�·we?

WÃ«9S�K�¤À.$/'*U

G1

4³·w 40,499
-',&)&&'&&

3 415,156 94,810 320,346 '%�ijÑ�{*'+$'+,UGÓTq

�SÀ)'$+&/UGÓ½DWpÁ'.

$/(-UGÓ�¹QÀ),*$-(&UG

1

(%�ijÑ�{8Ic²5ij8�

Å^6Ô

"'#|]¥X»�)(/$'.(UGÓ@

�C¿È�S 93,515
-',&)&'&&&

12



�¾�Ä¸° ²

© � ��¨
»¿Ã

��¨Á
��¨�º

Â £
� µ

��¨
»¿Ã

§�¨
¡¿Ã

�±�­ !!" �¨ ¯��³À½��¶¹¥¢ª

Æ��ÐsvW�C¿È�Ì

�S�¤À1

"(#�Cw�WZÎ:�)&$-,/U

GÓÅ5ij�NÆ��C¿

Èy°W>���tl�¤À(

$'*+UG1

")#EÂJkW­Â�\tR»�

¨¤À)$&&-$'(-UGÓM,i

Æ�Ó'&.±''(ijg§N($)

,($+(,UGÓ�ijª§�m'

i¤À,**$,&'UGÓ���§

N++$(&+UGÓÅ5ij�N,

$,/'UG1

4 500 - 500�ij§N�4ÑDË^N{1�4ÑDË -
-',&)&/.&&

13



14







�µ�¯!!"¡ª ²¢�·Â¿��

¸ � ¶ � Ä ¦

¤¹���
°�ÃÅ¼

½Á©Ê
#&'#%##%##

K1=2
¥È²¢

?F46."#&'#%##%#$

"*GK1=2

��¶��­

;5NDM>,J<8:+K1=2) /4PB-(7DH9LC)

��§�£Ç

´ © Ê Ä ¦

© Ê � Ä ¦

¶ � º   À

#&########

2 133E@3K1=2 133

#&'#%#####

133185 A0IOF 133

#&'#%##%##

1331 K1=2 133

#&'#%##%#$

133 ;5NDM>,J<8:+K1=2)1 *GK1=2 133



�¶�°!!"�ªº½©£­ ³ �·ÃÀ��

¾Â¨É 91,083�¡­µ�Á�Å¼

¨ É� � ­ µ � � ± ¢ « � ¤ Ç ³   Ä ¥

91,083

91,083

91,083

16



�¶�°!!"�ªº½©£­ ³ �·ÃÀ��

¾Â¨É 114,602�¡­µ�Á�Å¼

¨ É� � ­ µ � � ± ¢ « � ¤ Ç ³   Ä ¥

105,149

105,149

67,836

3,028

13,668

1,216

6,208

6,814

6,379

9,453

9,016

148

1,217

135

6

680

17

140

483

40

429

4,435

179

88

591

160

10

40

218

431

431

6

6

17



�¶�°!!"�ªº½©£­ ³ �·ÃÀ��

¾Â¨É 114,602�¡­µ�Á�Å¼

¨ É� � ­ µ � � ± ¢ « � ¤ Ç ³   Ä ¥

18



�¶�°!!"�ªº½©£­ ³ �·ÃÀ��

¾Â¨É 415,156�¡­µ�Á�Å¼

¨ É� � ­ µ � � ± ¢ « � ¤ Ç ³   Ä ¥

329,182

255

255

18,927

18,927

310,000

310,000

30,769

30,769

20

107

22,420

248

5,541

103

2,330

19



�¶�°!!"�ªº½©£­ ³ �·ÃÀ��

¾Â¨É 415,156�¡­µ�Á�Å¼

¨ É� � ­ µ � � ± ¢ « � ¤ Ç ³   Ä ¥

55,205

485

485

54,720

13,750

40,970

20



�¶�°!!"�ªº½©£­ ³ �·ÃÀ��

¾Â¨É 500�¡­µ�Á�Å¼

¨ É� � ­ µ � � ± ¢ « � ¤ Ç ³   Ä ¥

500

500

500

21



�¡©¶�Ã�Å¿ )#("%""#"" )#("%"#""" '$("%"##"" )#("%"+*""

±���­�²¢
¨��Ã�Å¿

�®�§ ¬ªÈÆ½¯ ¨£·« ±�À´¥
� ©

�¸�°!!"�¦ µ �¼ÄÂ��

C ~ 114,602 415,156 91,083 500 621,341

#""" /.� 105,149 - - - 105,149

#"#' cLs</ER� 67,836 - - - 67,836

#"$" qv5/ER� 3,028 - - - 3,028

#"%" f� 13,668 - - - 13,668

#"%' 90rz 1,216 - - - 1,216

#"&" =g� 6,208 - - - 6,208

#"'" �2�w6� 6,814 - - - 6,814

#"'' 3� 6,379 - - - 6,379

$""" `?� 9,016 31,509 91,083 - 131,608

$""% Yx�t� 148 - - - 148

$""( b�� 1,217 - - - 1,217

$""+ ��� 135 20 - - 155

$"#* ��^?� 6 255 - - 261

$"$# 90`?k� 680 - - - 680

$"$& lWA}� 17 - - - 17

$"$) 3�� 140 - - - 140

$"%% y]/E�� 483 - - - 483

$"%( V\V1~��� 40 107 - - 147

$"%+ K�� - 22,420 91,083 - 113,503

$"'# dD 429 248 - - 677

$"'& ,{.?� 4,435 6,026 - - 10,461

$"(% TNQp��� 179 - - - 179

$"(( ��A�8G:��

�
88 - - - 88

$"(+ �ZAa_�4��

�
591 - - - 591

$")$ H7[� 160 103 - - 263

$")* HJ[� - 2,330 - - 2,330

$"*# �� 10 - - - 10

$"*& im�� 40 - - - 40

$"+% e;� 218 - - - 218



�¡©¶�Ã�Å¿ )#("%""#"" )#("%"#""" '$("%"##"" )#("%"+*""

±���­�²¢
¨��Ã�Å¿

�®�§ ¬ªÈÆ½¯ ¨£·« ±�À´¥
� ©

�¸�°!!"�¦ µ �¼ÄÂ��

%""" �4AU� 431 18,927 - - 19,358

%"%" ���j��4� - 18,927 - - 18,927

%"%' ���4� 431 - - - 431

&""" f|>� 6 364,720 - - 364,726

&""' Mh�OXP-|> - 13,750 - - 13,750

&"#" MBuOXP-|> - 40,970 - - 40,970

&"%" MenI�-|> - 310,000 - - 310,000

&"*' f@ASF 6 - - - 6

(""" �4� - - - 500 500

(""' o,�4� - - - 500 500



ª � À ± �

· º � ¿ � Ç �¥¹ ½¯¹ ÉÂ£¹ »¯¹

�¸�°

18 1)<#5

2 0%:;6 105,149 131,608 364,726 -

3*-' - 91,083 - -

1 3,2+ - 91,083 - -

1)$9-' 105,149 40,525 364,726 -

2 "78. 105,149 9,016 6 -

3 0%:;/( - 31,509 364,720 -

4 4">&= - - - -

24



� Ã � � �

Äµ¨ �« ½¯¹ ²µ�¤Ã ÉÂ£¹ Äµ¨ �«
� «

!!" © ¶¡�¼ÈÆ��

500 601,983 - 19,358 - - 19,358 621,341

- 91,083 - - - - - 91,083

- 91,083 - - - - - 91,083

500 510,900 - 19,358 - - 19,358 530,258

- 114,171 - 431 - - 431 114,602

- 396,229 - 18,927 - - 18,927 415,156

500 500 - - - - - 500

25



º ¨ Á Ä

Æ É ¨ Ë ª Ò ¢ Ô Í �¬ ²¶¸×¢ÁÄ  ©¸Á¢Á¹ ÖÀÁÄ

�È§¿

18
""%"""""""

/+6(0

2
""%"$"""""

.)451 - - - -

%"$!#!!!!!
ÙÐµÛ£¥ - - - -

2
&#%"$""#""

'23, - - - -

3
&#%"$"#"""

.)45-* - - - -

26



¢ ° Î

ÏØÁÄ Î¾ÂÇÞÁÄ ÚÉÁÄ Ü ¯ ° Î
±¤Î¦£¥ « »

""#­· Å®�ÊÓÑ��

- 18,927 431 - - - 19,358

- 18,927 431 - - - 19,358

- - 431 - - - 431

- 18,927 - - - - 18,927

27



28



| � � � � � � �

~���!!"�� ��{���}�

#"C@,N?R -

'"B7);?R -

%"D=J5);?R 67,836

<"HK0);?R 3,028

("A>9>:?R -

3"FS 13,668

$"4*IM 1,216

2"6GP 6,208

&"Q-QLI+ -

8"Q-UL1S 6,814

8#".T 6,379

8'"O?E/ -

� � 105,149

29



® ¤ ² Ó ! ·¨�

¸ ¼ ¤ ¾ ¥ È
Ò ² Ô Æ « Ô Î Ô � � © � Ð Ï

¡§­ �§­ ¡§­ �§­ ¡§­�§­¡§­�§­¡§­�§­¡§­�§­¡§­�§­

�¹¢´

18

$$*$$$$$$$
F<W0J

2

$$*$'$$$$$
E3SVL 73 26 - - - - - - - - - - - -

2

+%*$'$$%$$
/PQA 73 26 - - - - - - - - - - - -

30



� " § Ì ¿ º

Á £ ¯ Ä Î »² ¦ °

¡§­�§­¡§­�§­¡§­�§­ ¡§­ �§­
¡ § ­ � § ­ � Â

Ë ª

##$§­ ·¨�½ÊÇ��

3 1 - - - - 76 27 98,941 42,238 56,703

3 1 - - - - 76 27 98,941 42,238 56,703%#C=>XI;YN;+'1-MG'1
Z:R+*1.

&#E3SVL2/PQARHD6TZ
XRUGOB15%1ZKT(,'84
976?@)1ZKT'"'*%84.

31



32



±ÓÒ ± Ó Ï Û
»·�Ò
 ¯©Ö

ÙË
­§

°¹Ø
Á¾É

!«¦£¤"

´½È

ÒÉ!£¥" ÅÑ!¢" ¶Ú
ÕÜÈ ² ¨ Ä Ç

¡ÆªÀ##$­¸ Å®�ÊÐÎ�¢

)(+,$

1 /-'*+ 5 112.11 1,798 0 0.00 0 8 90 ""#%

.&+%

¬ º 0 0 8 90



Ê ¨

µ´ ÑèÅ°

Ð¶à Äæ ¸Ì³® ²ßâíÓ Ð¶à Äæ ²ßâíÓ

¥Ò¯Ë

ØÝÇë¡ êÇ %# ¢
ìÛ ! ¢
½ì ! ¢
ãì ! ¢
¤© ! ¢

·¤ ! ¢
åä ! ¢
×° # ¢
ÂÙ ! ¢

ã¬ÔÇ ! ¢

±Ã& %$ ¢

-,?1:8 # # # # (9 '"(**$%) &)+

/,;B7= # # # # # # #

& C@7= # # # # # # #

' 5:A<37= # # # # # # #

( 6:A<37= # # # # # # #

.,20 # # # # # # #

4 > # # # '"(**$%) &)+

34



´èÉ°¹Å° ±Ã

Ð¶à Äæ »À ÉÀ ²ßâíÓ Äæ »À ÉÀ ²ßâíÓ

""#²Á Ð¶¡ÕÞÜ£¦ ­«§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D� 15,260 39,460

È ª ³ À
³ À
¸ ·
¨ ±

È ª � µ
¼­Èª
ÐÓ¥�
ÊÍ¨±

È ª

Æ »

� « Ã Å ¹ Ã

�Â£º

'%,'+&)&'&&& 15,260 39,460

d9��`@

"'#~>iMd�xmJ� &' - -

I}g�WZBd9�

�s�`@

.'/~>kvJ� '')$'') d9��FUf]}S�� 113 - -

:;X?s�Lf8��A

V8cq_p�6`0_�

��baxm0t�TYB

�l0|3h��oB|�

h�4^b=w��O6�

ju7d9��s�O6e

z�}�~>iMd�xm

J�I}g�WZBd9�

�s�`@1

"(#:�<RB{�nKX '* 15,260 39,460

?�o

.'/~>r�P[Q '&-$'') ~>H\[Q�m5tez 113 4,130 9,620

NGs�`@1

.(/~>CyP[Q '&-$'') E21 113 11,130 29,840

36



310,000 - - - 364,720

Æ Ã � ¤ ½   ®

° É ¢ °

¬ ¡ � § Ñ ² � Á ¬ ¡
¦ ³

!!"¨± ¿©�ÄÎÌ��

310,000 - - - 364,720

310,000 - - - 310,000

310,000 - - - 310,000

- - - - 54,720

- - - - 13,750

- - - - 40,970

37



«   ¨ µ
¨ µ
® ­
� ¦

«   À ¸ «   � ª

«  

¼ ±

� ¡ ¹

�·�°

<K -

'%@753B8 -

)&-*E9:A> -

"'#,'+&(&&'&& -

1IJC

.'/2GA>N &' ''($''( 75 O;L6N5=:?H4D -

MF32GA>0

38



¼ ¹ � � ² � £

¥ ¾ � ¥

» ¯ ¹ ¢ � Ä § � ¶ ¢ �
� ¨

!!"�¦ ´��ºÂÁ��

- 6 - - 6

- 6 - - 6

- 6 - - 6

- 6 - - 6

- 6 - - 6

39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179 2,330 2 9 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5 179 2,330 2 9 93

0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75_}|°

%& Eg<\�³´¢ |°$

'0

?|°°

�

Eg<\�³´¢ "+

,.1#|°Ápr<\P

U�³´�e²LÁ9

¨PU=�n^¦qJ

�Q�³´��Gi:

¡¿6

5 1 25 20

;58_}|°

%' ���¸Z®u�G�»

�R|°$'0

�� ¨���KN»K£¤

"-/ 2+43-#N�Vzj

�B�«���¸Z®

u�G{v�eCaÁ

9dmw»F:�»S

¼¶©¬¯¨º�6

12 10 800 550

%( x~�@��GN�=y

qJ=��»|°$'0

x~ ¨x~thND]­�

�¶©�@��G¨�

¹½i=yqJbK=

�Á�¶mU§¾�¹

Gi6

5 2 40 70

%) ¥U�����",,+#�`

�À���G=�|°$'0

¥U5H

o[

�«¥U�����u

À�G�eN�»qJ

>�ÁOMIUC��

TlÁ�µªs6

12 2 130 120

%* vHW§¾=y�¹fY

�R$'0

vHW ¨vHWthND]­

��¶©§¾k�=y

qJbK=�Á�¶m

U§¾�¹Gi6

5 4 120 100

42



5 50�A±·�K �Xc 107.09 2

-

-

74

-

-

250 1,600�A±·�K -

-

-

-

-

-

50 160�A±·�K -

-

-

-

-

-

30 280�A±·�K -

-

-

-

-

-

20 240�A±·�K -

-

-

-

-

-

43



ÐÄ°À

Ô Ç

Å·¥ÊÄãÎ¦§ ¡¬Âµ¦§±×�½ÌÖ
¯¤æ
äÃ

¤æ
Ôà³

¢Í©Æ

' ( 105,859 131,398 - -

"# &%$) 105,859 131,398 - -

44



ÙªÒ
ÔÇ¦§«»

¦ §

Ô Ç È å

Ù¾¿¥©Ï
¶á°ßÛ

Ùº² ÙÆ¨

!!"­¸ Ë®�ÑÝÚ £

- 6 364,720 - 601,983

- 6 364,720 - 601,983

45



Î¦Æ§È

Ì ¥

Î´ØÈ¼Ñ¿³ Î§ÈÎØÈ¿³

¯ Ì ¡ Ô Ì Ì

¬ Ý

 Ý
Ê×±

Û½

�Å¦¾

- - - -' (

- - - -"# &%$)

46



Î¹º¡¦Æ
´Ø­ÖÐ

Ä®ÌÀÚ�

¢ £

¥ Á Ü

Î·° Î¾¤
�©Ú�

!!"ªµ Ã«�ÇÓÏ��

- - - - -

- - - - -

47



Û½�Ê

Ð ¦

º®ª¸» ÑÙ�³®ª

µ ¶ Ð ¦¡ß
ÎÚ·

ÞÂ
¯¡ß

�Ë§Ä

' ( - - --

"# &%$) - - --

48



£ ¥

Ð¦£¥¨¿
ÐÃÆá

Ý ¿
° ¬

Ø×¢´¤ÅÈ �©±²

!!"«¼ É­�ÌÕÓ� 

11,712 7,646 - 19,358 621,341

11,712 7,646 - 19,358 621,341

49



50



®¸£Å ³¥·¼
�¡�±ÂÆ
¿»È¨ÍÎ

�¤¿»È¨
!!!� 
«¤¬
ÂÆÊ

!!"¤¬
ÂÆÊ

!!#¤¬
ÂÆÊ

!!$� ­
¤¬Â§
È¨Ê

µ º

�¹¢²!!#¤¬ ¶¦�½ÇÄÉ�

6t8H?jt
]BL=p^

108-113 30.07 18.07 5.56 6.44 - %#3nNz%$*F,T
%+Rzk]Ce%$
*$$&%,&'m9?%%
$F,T%*Rzk]
Ce%%$$$&%+)(m
9WDv\.

&#Up^%%'FG|
fh:Q/Y4r
wX>0da$#))
57}@h:Q]
Bg\i)#,-57
.

Z{KM"Z{u
I[yO`PA
q2

112-115 4.54 - 0.79 0.67 3.08 %#3dJxW:Up
^v\.

&#Up^%%'FG|
fh:Q/dJ_
E0da$#*+57
.

Z{KM"cs?
c1S;GbV
lL=o<

113-116 1.20 - - 0.24 0.96 %#3dJxW:Up
^v\.

&#Up^%%'FG|
fh:Q/dJ_
E0da$#&(57
.

51



� ¼ ¡ ¯
¡ ¯
¦ ¥
�  

� ¼ � £

� ¼

´ ©

� � ± � ³ § ± �

�°�¨

J¯ 45,013 68,490

'%-',&)&'&&& 8,580 13,840

�9´¼�D

"'# �V�Ì�¿[¤¥� '')$'') '%« OÅÃMg�9´¼�?.� 3,800 5,700

¯� ¿¥�H²M�?}w�\·E/

(% q�9´¼Mg��ÄS�pC

]7/

"(# ¹�OW�9´¼³» '')$'') '%pCOW�9´¼³»¬Cx�� 4,780 8,140

¬CpCHvJ¯� Ä]7/

(%dvOW�9´¼³»¬Cx�h

�Î1p`³»h�/

)%¾J�9´¼�Ä�®ÎpCËÆ

°6ÎGBI½~ªX�9´¼§

Aa�/

(%+(,&)&''&& 36,433 54,650

¢k�\

"'# �È¸e�¿u�vJ ''($''+ '%a¦�Èos¸e°6�PÎg� 26,933 40,400

°6 OÅ�Èos¸eÊz©�PÎÀ

[iO2Á�¡os�\·E©�

¿huÎ°6�È¸eÉ¨�mj

©NÇ£38�cF¤�/

(%a¦0K��>H½Â�V�Ìu

§��Î¾J�9´¼Mg�n�

Îº�a¦�Lu§¥?��/

)%U:¡;T�®ÎUh¡ZT�±

¯�3Y��?Î1®@O<¡Z

T��lb£/

*%=�Í�{F�E�¶|5k­ 

�Î �=�Í�{F�E�¶¥

?t¤H¾R7�/

"(# ¡µH¡4y?_ � '')$'',iO¡µfr�?H¡4y^Q � 9,500 14,250

©pC®@ /

52



´ ± � � « � �

� · � �

� � ª ­ ¾ µ � �
� ¡

!!"�  ®��²º¹��

- - - 113,503

- - - 22,420

- - - 9,500

- - - 12,920

- - - 91,083

- - - 67,333

- - - 23,750

53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54

（一）
1、 通案決議：

112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

項目決議如下：

01.減列大陸地區旅費50%。

02.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不含現行法

律明文規定支出）5%。

03.減列委辦費（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

5%。

04.減列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

05.減列軍事裝備及設施3%。

06.減列一般事務費（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

出）5%。

07.減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不含農委會防檢

局、衛福部疾管署及1,000萬元以下機關）

20%。

08.減列設備及投資（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

出、資產作價投資及增資台電公司）6%。

09.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5%。

10.減列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

定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4%。

11.前述一至六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2.前述九至十項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

整。

13.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則調整者，可提出

其他可刪減項目，經主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

代替補足。

14.如總刪減數未達300億元（扣除增資台電公司

及撥補勞保基金後，約1.2%），另予補足。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

刪項目如下：

01.大陸地區旅費：統刪50%，其中國家發展委員

會、大陸委員會、警政署及所屬、役政署、移

民署、財政部、賦稅署、關務署及所屬、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

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調查局、標準檢驗局

及所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

屬、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林業試驗

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

屬、環境保護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

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02.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現行法律明文

規定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5%，其中總統

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

人力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大陸委員會、立法

本署112年度法定預算已依規定調整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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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監察院、

審計部、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

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

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

部、領事事務局、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政

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

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青年發展署、國家圖

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

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

署、矯正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

局、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智慧財產

局、中小企業處、能源局、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

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僑務委

員會、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性

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林務局、水土保持

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

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種苗改良繁

殖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農田

水利署、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

境檢驗所、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

科學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

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03.委辦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外，其

餘統刪5%，其中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主

計總處、檔案管理局、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大陸委員會、立法院、考試院、銓敘部、

審計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役政

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

院、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國家教育

研究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公路總局及所

屬、僑務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種

苗改良繁殖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新竹科

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

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

整。

04.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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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5%，其中主計總

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檔案管理局、大陸委

員會、考選部、銓敘部、監察院、審計部、審

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

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

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

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究

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所

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

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

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

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

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

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

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

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

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

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

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

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

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

署、調查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

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

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

所屬、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

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臺南

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業金融

局、農糧署及所屬、農田水利署、環境保護

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新竹科學園區管理

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

署、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

科目自行調整。

05.軍事裝備及設施：統刪3%。

06.一般事務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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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統刪5%，其中總統府、主計總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大陸委員會、立法院、司法

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

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

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

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

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

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考試院、考

選部、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

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

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營建署及所屬、警

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

部、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

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

中心、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

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

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

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

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

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

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

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

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

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

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

署、調查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所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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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局、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

所屬、能源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

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

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

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家畜衛生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及所屬、農業金融局、農糧署及所屬、中央

健康保險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新竹科學園

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

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

調整。

07.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除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

1,000萬元以下機關不刪外，其餘統刪20%。

08.設備及投資：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資產

作價投資及增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刪

外，其餘統刪6%，其中大陸委員會、立法

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

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

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

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

院、監察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

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

雄市審計處、警政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外

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

政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

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行政執行署及所

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59

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

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

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

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

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

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經濟部、工業局、

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勞

動部、保險局、海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

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09.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現

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5%，

其中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

消防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財政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法務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

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

屬、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所

屬、僑務委員會、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漁業署及所屬、環境保護署、文化部、中部科

學園區管理局、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改以

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10.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

及一般性補助款不刪外，其餘統刪4%，其中

警政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財政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

中央健康保險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11.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1,20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二） 有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的委辦費與一般事務費中，應依立法院110年度主

決議要求，加入「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項

目。然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卻加碼，允許「臨時人員酬金」、「房屋建築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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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備費」、「公共建設及設施費」、「對外之

捐助」、「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對私校之獎

助」預算項目，也可編列「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預算，顯見行政院主計總處為讓政府單位

可濫編政策行銷費用，刻意迴避預算法監督。為

此，請行政院要求各部會根據110年度立法院審議

總預算案主決議要求，列表編列所有媒體行銷相

關費用。

（三） 預算法第62條之1自100年1月26日公布施行後，歷

經數次修正，然近來因政府施政過度依賴網路宣

傳，甚至成為攻擊在野黨的政治工具。最近一次

於110年修正，特地將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四大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要求須明確標示並揭

示相關內容。行政院主計總處雖要求各機關於單

位預算書中應妥適表達經費編列情形以及於「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彙計表」列明辦理金額及

預計執行內容。然實際情形僅能從預算書粗略了

解預計執行內容，經費彙計表也只是重複內容，

至於各項辦理方式分別預計是多少預算經費，無

從得知。爰此，為有利立法院能更清楚各行政部

門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預算經費內容，要求自113

年度預算書起，「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彙計

表」中，應詳細敘述辦理方式及所需預算經費。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四） 鑑於預算法第62條之1於110年6月9日公布修正

後，行政院主計總處考量實務運作現況，已多次

檢討修正相關執行原則，然而政府機關各項作

為，皆為落實政府政策，則任何型態之政策宣導

方式，除透過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及

電視媒體辦理外，尚有舉辦活動、說明會、園遊

會，或發放各式宣傳品等，宣導樣態眾多。為了

讓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能全面了解

「政策宣導」預算經費編列之全貌，爰請研議自

113年度起之單位預算書中，應將非屬以四大媒體

方式，但性質同屬於「政策宣導」之預算經費，

於「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妥適表達

經費編列情形。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五） 為使立法院監督政府編列各項預算更為明確，讓

民眾得以清楚知悉政府於各機關編列「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費」之全貌，爰要求自113年度起，行

政院編列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說明及附表中，

應新增「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機關別預算總

表。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六） 數位發展部於111年8月底掛牌成立，其首年編制

人員近600人中，竟有一半採約聘僱制，居各部會

之冠。數位發展部表示，因專業人才尋得不易，

為滿足多元化人才進用需求，必須輔以具彈性之

聘用人員機制，聘用具數位科技與應用及管理等

相關領域背景專業人員。然此可見，考試院並未

針對數位發展部所需之多元化人才，設計相應之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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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亦未就政府人力

需求進行盤點，導致數位發展部有一半的員額必

須採約聘僱才能獲取需要的專業人力。另數位發

展部的約聘僱人員，平均月薪高達6萬多元，數位

發展部中經過國家考試的公務人員，平均月薪卻

只有7萬多元，等同數位發展部讓約聘僱人員薪資

與經過國家考試的公務人員薪水並駕齊驅，甚至

比初任公務人員的薪資還要高，完全破壞文官體

制。爰此，考試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針對

考試類科、約聘僱人員進用制度及薪資水準進行

通盤檢討，以兼顧實務需求及公平性。

（七） 民間團體於111年初就政府設置數位發展部專責機

構之議題進行訪查，訪問結果顯示超過半數受訪

民眾對數位發展部「完全不了解」或是「不太了

解」，而民眾期望專責機關成立後，可望加強資

安、數位隱私保護與加速數位法規完備等工作，

產業界則提出加速資料治理，輔導產業數位轉型

等需求。更明確指出「數位部專責機構」和「數

位中介服務法」如出一轍，民眾要的沒給不要的

一籮筐。以數位中介服務法而言，其主要精神是

在於完善數位產業的中介和服務，以促進數位產

業發展和維護消費民眾權益。爰此，要求行政院

責成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應於3個月內，就相關平台蒐集之

爭議事項及民眾反應意見，並由數位發展部針對

媒體議價法機制及產業發展相關工作並向立法院

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八） 機關辦理「資通安全威脅偵測管理服務」委外服

務，應將機敏的資安事件紀錄保存於機關內，進

行事件分析、通報與應變。

01.現有機關辦理「資通安全威脅偵測管理服務」

委外服務時，普遍採用廠商提供之資料收集

器，不論收集的資安事件機敏程度，均回傳至

廠商的監控中心，在廠商的監控中心進行事件

應變、事件分析及追蹤。機關只能從遠端監看

平台畫面，被動收到資安預警通報，無法在第

一時間進行聯防阻斷，造成時間上的落差，對

於防護現代資安威脅零信任架構下，恐成破

口。

02.依據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於

「 政 府 資 訊 作 業 委 外 資 安 參 考 指 引 」

v6.3_1110830之報告，報告中指出，廠商履約

管理常見的缺失包括：(1)發生資安事件時隱匿

不報。(2)未能確實追蹤管制缺失改善情形。由

於機關只有資料收集器，不具備報表與分析功

能，因此容易發生以上2種缺失。

03.機關應將資料收集器提升為具備SIEM功能之資

安平台，以符合政府資安政策要求。

04.依據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之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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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聯防監控作業規範，機關應完成資通安全

威脅偵測管理機制與惡意偵查或情蒐活動相關

情資，並持續維運及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提

交監控管理資料。

05.行政院資通安全處不定時提供之惡意中繼站清

單、高危險惡意特徵情資及其他情資通報。各

機關應於收到惡意中繼站清單、高危險惡意特

徵情資時，立即將情資自動轉為防禦策略，在

防火牆、IPS或是其他資安設備上，立刻進行

偵測與阻斷惡意連線，進行零信任架構的安全

防護。

06.依據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將於112年規劃

開放情資分享，完成主動式防禦應用平台自動

化效率精進。因此，機關辦理「資通安全威脅

偵測管理服務」時，機關內的資通安全威脅偵

測管理系統必須要具備情資分享能力，並能夠

逐漸成為主動式防禦應用平台。

爰此，要求數位發展部應督導各機關落實

資通安全威脅偵測機制，並將稽核成效提報立

法院相關委員會。

（九） 有鑑於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07年完成建置公職人員

罷免案提議及連署系統與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電子

連署系統，編列預算辦理系統營運、維護、資安

檢測等，惟迄4年尚未能上線運作，顯示政府怠惰

失能浪費公帑。爰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徹查檢討

已驗收案件，為何浪費民脂民膏閒置荒廢上述連

署系統而不作為，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

法院。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十） 有鑑於政府部門每年均編列高額預算執行委託研

究案。然，相關委託研究案之繳交，政府相關部

門卻未全數要求需進行原創性比對，致使部分委

託研究案以相似名稱或方法，僅變更不同地點不

斷進行重複性研究，恐造成國家預算之浪費。爰

要求，自112會計年度起，凡以政府預算執行之委

託研究案，當報告繳交時，須由受託者提出原創

性舉證，作為行政機關驗收參據。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十一） 近年中央政府推動各項重大政策、計畫，多以特

別預算方式提出，輔以公務預算支應，如中央政

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中央政府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等；而按

預算法第84條規定，符合國家經濟重大變故情

形，因應緊急需要得於未經立法院審議程序前先

支付其中一部，然長此以往，將使政府預算多處

於未審議卻已分配執行之情況，無異使立法機關

淪為政府預算之背書人。爰要求行政院應於3個月

內就尚未經立法院審議之特別預算，研議「得先

行支付其一部」之比例，並將研議結果彙報立法

院。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十二） 近年來中央政府各機關或基金基於引進新技術、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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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動或扶持產業發展目的等原因，持續轉投

資各領域事業，或將原有國營事業經過幾次釋

股，使公股股權比率降至50%以下而轉為民營企

業；然因監督密度不若國營事業，亦衍生相關監

理問題。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

府資本未超過50%，但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

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該公司董事長

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營

運狀況，並備詢。」是以，政府對於公私合營事

業可透過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等方

式，參與公司相關營運與監督管理。惟部分公私

合營事業之公股比率已為最大股東，相關主管機

關未充分利用股權優勢，積極派任公司董事長或

總經理。據109年之統計顯示，公股比率逾四成之

加工出口區作業分基金轉投資之台灣絲織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公股45.24%）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

公司轉投資之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公股

40.0%）；另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與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轉投資之台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公股24.31%，若加計耀華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之泛公股比率34.16%），及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轉投資之欣彰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公股34.08%）與大台南區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公股28.80%）等事業，公股均

為最大股東，卻未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形

成政府高額投資卻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之妥適性

爭議；且非官股派任之董事長或總經理，則無法

依據前揭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要求渠等至國會

報告事業營運狀況或重大決策，恐形成政府鉅額

投資卻乏相對應有之管理責任與監督機制。查立

法院於年度總預算案及單位預算審議過程中，各

部會亦常須配合國會問政需要而提供主管投資事

業之書面報告等資料；另倘外界欲瞭解政府投資

民營事業概況，亦須透過各機關官網逐一檢視，

內容不僅分散龐雜，且公開資訊內容不一，與所

稱可達外界考核與監督成效尚有落差，目前中央

政府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之資訊揭露方式容有

再審酌空間。爰要求行政院研擬訂定各部會官網

應公開轉投資事業資訊之一致標準，及建置整合

資料庫之規劃，以相同密度監督管理，俾減少資

訊不對稱情形。

（十三） 為避免政府於選舉前以大筆國家資源遂行各項人

事酬庸甚至移轉國家財產之虞，爰要求行政院通

令各機關及其所屬與所主管的附屬單位營業及非

營業基金、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暨泛公股持股

逾20%之轉投資事業及其再轉投資事業，於3個月

內就投資效益評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

本署附屬單位預算（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無持股

逾20%轉投資或再投資等事宜。

（十四） 我國財政因103年起馬政府時期推動之「財政健全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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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讓財政收支結構開始逐年改善。據審計部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中央政府總決算

自106年度轉為賸餘，107至109年度歲入歲出賸餘

均逾千億元，110年度更高達2,978億餘元，因

「財政健全方案」之改革得宜，使得該年度債務

全數未舉借。然民進黨執政後，卻頻繁以特別預

算方式大肆舉債，將政府原本應以公務預算支出

的政務，隱藏於特別預算中，藉以製造總決算財

政收支平衡的假象。從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中

央政府收支概況表（包含總預算及特別預算）顯

示，僅107及108年度為賸餘外，其餘106、109及

110年度均為短絀，110年度短絀1,422億元，111年

度短絀更高達4,387億元。又據財政部國庫署公布

之中央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自111年

度起正式突破6兆元，112年度更高達6兆6,748億

元以上，我國債務餘額迅速增長且屢創新高。公

共債務不斷累增，國債鐘訊息至111年8月底已增

加為25.1萬元，已使國人財務負擔倍感沉重。另

依財政紀律法第13條規定，有關各級政府中長期

平衡預算之目標年度及相關之歲入、歲出結構調

整規劃，應於網站公布。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中央政府財政收支推估情形表顯示，我國歲入

歲出至119年度始有賸餘，亦即政府財政中長期平

衡預算目標年度尚有8年，足證政府財政有長期潛

藏的巨大壓力。我國經濟情勢在面臨俄烏戰爭、

美國聯準會緊縮貨幣政策、國內外疫情持續延燒

影響下，對於我國財政歲入執行恐蒙上許多不確

定性。爰此，要求各機關應嚴格遵守財政紀律法

及公共債務法等相關規定，財政部會同行政院主

計總處提出加強債務控管計畫，以加速還清債

務，縮短財政收支平衡年度。

（十五） 近10年來，中央政府推動各項重大政策多仰賴特

別預算，包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新式戰機採購

預算、海空戰力提升計畫等，以及近 2年因

COVID-19疫情影響，訂定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各項政策、計畫之預

算總額逾2兆元；而前述各特別預算財源多數均以

舉債方式提出，舉債金額亦逾2兆元，無疑已為國

家埋下財政崩壞之隱憂。為確保國家財政體制健

全，爰要求行政院研擬提高債務還本比率，就各

特別預算案舉債情形制定還款規劃，並向立法院

提出書面報告。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十六） 根據新聞報導指出，芬蘭、冰島、蘇格蘭、威爾

斯 和 紐 西 蘭 組 成 的 幸 福 經 濟 政 府 聯 盟

（WellbeingEconomyGovernments）正努力擴大影

響力，希望2040年前促成全球各地經濟體轉型，

放棄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成長率當成衡量

進步的指標，重新制定能提供優質生活的經濟政

策，讓人類與環境和諧相處。觀察我國現況，近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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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經濟 成長持續攀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亦預測台灣GDP將超越日韓，成為東亞

第一，然而也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高度成長集中於

高科技產業。而近年來，政府大肆宣揚國家整體

經濟的發展，卻未納入貧富差距擴大及高物價及

高房價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民眾生活日益艱

困。蔡英文總統亦於社群網站發布選後檢討文

章，指出「執政的人，常常看的是國家整體，尤

其是在各項數字所表現出來的國家整體的表現及

實力。但這些數字背後的虛實，與人民實際感受

的落差，確實是我們應該去檢討和檢視的。」綜

上，爰要求行政院應重新檢討現行指標，參酌國

際社會相關指標，擬定相關精進措施，以符合貼

近民眾實際感受，並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予立

法院。

（十七） 全球經濟活動因疫情不斷肆虐，造成新一波的金

融風暴，讓失業率不斷攀升，以至於準備踏入社

會的和甫入職場的新鮮人，因尚缺乏工作經驗，

不但薪水被壓低，其失業率更高於平均值。然我

國過去2年經濟成長率因國人的努力呈現亮眼，雖

值得肯定，但實際上原因是因地緣政治和美、中

兩國各種角力戰緣故，使我國在這段期間可以在

出口有高成長，但這些成長卻僅集中在半導體等

高科技產業上，經濟成長的果實，無法和多數勞

工共享。我國勞工普遍感受薪資多年沒有調漲，

還間接被物價上漲給抵消。雖然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的平均薪資數據皆有調升，但更坐實經濟成

長果實的分享僅侷限於上市上櫃公司及高科技產

業，尤其是社會新鮮人的年輕人，相對剝奪感更

重。行政院雖宣布自112年起，調整基本工資至每

月2萬6,400元，但根據勞動部於109年所做的「15-

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初次就業的平均薪

資2萬7,687元，已經與112年要調整的基本工資相

差不遠。且調查指出，超過半數的青年勞工於應

徵時，並沒有提出薪資期望，顯示大環境已經讓

他們沒有更多的選擇。再加上疫情影響、物價飆

漲，薪水不漲的青年勞工，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也近一步導致消費不振、結婚生子意願大減。為

長遠的提升國家競爭力及改變人口結構，爰要求

行政院於下（第7）會期至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

時，應將「有感調漲勞工薪資，促進婚生環境」

列入報告。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十八） 全球各國目前首要之務就是如何對抗通膨，皆為

如何穩定物價制定各項策略。然根據行政院主計

總處於111年9月公布的最新薪資統計調查指出，

111 年前 7 個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平均

3.17%，考量通膨因素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

0.07%，顯示微薄的薪資已經被物價上漲速度給吞

噬。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攀升超出預期，我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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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11年8月CPI雖從6月3.59%高峰降至2.66%，然

前一波上漲的物價卻已降不回來，民眾對於薪資

無法調漲、物價居高不下，形同雙重打擊。爰

此，行政院既然設置聯合物價稽查小組專案會

議，除針對民生物資物價哄抬進行嚴格監控，另

應針對大宗物資降稅實施期間將近1年，應全面稽

查各民生物資是否有隨同物價指數及大宗物資降

稅而有調整銷售價格，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

書面報告，如此才能協助減少民眾對於生活的壓

力。

（十九） 有鑑於近期我國農產品屢屢遭大陸以各種名義禁

止輸入，造成我國農民損失。但因政府開拓國際

市場成效有限，最後甚至必須依賴國軍及校園營

養午餐系統進行農產品去化。然，營養午餐費用

係由家長出錢，實沒有配合政府去化農產品之義

務。爰要求凡學生營養午餐配合政府去化農產品

政策，其所增加之額外費用，均需由政府編列預

算足額補貼，不得轉嫁學校或家長支付。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二十） 我國經濟對大陸有大幅順差，鑑於地緣政治局勢

變幻莫測，除農漁牧產品被暫停輸入外，我國目

前其他仍享受零關稅的輸往大陸商品也將面臨風

險。對此，政府應加以正視，速謀對策。說明：

01.財政部於111年8月初公布數據，111年前7個

月，我國進出口總額約為5,474億美元。其中出

口為2,899.7億美元，貿易順差為327.2億美元，

而對大陸和香港的輸出則達1,131億美元，占比

高達39%，而111年前7個月，我國對大陸和香

港的貿易順差為602.78億美元，這意味著如果

不是大陸和香港為台灣帶來的貿易順差，台灣

111年前7個月將出現近285億美元的貿易赤

字。

02.其實如果從相關數據的檢視便可以發現，近10

年我國連年保持貿易順差，其貢獻主要來自大

陸和香港。如果沒有大陸和香港的順差支撐，

我國自101年起都將保持逆差狀態，且規模巨

大。以110年為例，我國全年貿易順差為648.85

億美元，而大陸和香港貢獻的順差為1,046.98

億美元。如扣除這項數據，全年貿易逆差高達

398億美元。

03.另依據經濟部過往數據，對外出口在我國GDP

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且一直是GDP增長的重要

拉動力，對大陸和香港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其中

起著重要作用。以111年第1季度數據為例，我

國GDP增長了3.91%，而其中3.88%來自商品及

勞務出口。在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爆

發的109年，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

88%，若非大陸和香港的巨額貿易順差，我國

經濟在109年極可能出現下滑。

04.我國經濟對大陸有大幅順差，111年8月9日彭博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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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引用花旗集團某經濟學家的觀點指出，鑑於

地緣政治局勢變幻莫測，除農漁牧產品被暫停

輸入外，我國目前其他仍享受零關稅的輸往大

陸商品也將面臨風險。對此，政府應加以正

視，速謀對策。

（二一） 有鑑於國內部分產業勞動力供給不足及人口結構

日趨老化等問題，自78年起陸續引進產業及社福

移工，以紓解部分產業基層勞力需求與減輕國人

家庭照護負擔，惟近來台海局勢緊張若持續升

級，在台移工約近70萬人可能要求返回母國。爰

要求勞動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

福利部等相關部會針對外籍移工若因兩岸戰事要

返國，分別研究分析評估是否衍生影響所轄產

業、事業、家庭看護移工不足問題及勞力缺口因

應措施，於3個月內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二二） 有鑑於台海兩岸地緣政治緊張持續惡化，111年8

月大陸對我周邊海域實施軍事演習，導彈穿越侵

犯我國土領空，顯示政治軍事走向對峙，為免擦

槍走火破壞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爰要求數位發展

部針對國內電信通信及網路線路安全，提出防範

及因應替代方案，於3個月內提書面報告送立法

院。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二三） 憲法賦予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

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

他重要事項之權。立法院各黨團與行政部門代表

經過充分溝通後，對於112年度各機關所編列之預

算案達成共識，並完成三讀程序後隨即送請總統

公布。然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卻發生衛生福利

部要求審計部，將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審計部預算

決議案要求列為密件。此舉已嚴重破壞權力分立

及片面更改立法院合議通過之決議。爰要求各行

政機關對立法院所通過之非列為機密預算決議，

其需函送之相關文件，若認為有改列為密件之必

要，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手冊等相關

法規辦理。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二四） 查行政院與各部會之單位預算案附屬表中列有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

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說明各單

位辦理立法院作成之相關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

辦理事項之結果。惟各單位對於預算凍結解凍案

報告之表述方式不一。以111年度經濟部單位預算

為例，僅說明「本案業經立法院○年○月○日台立

院議字第○○○號函復准予動支在案」，未提供該報

告送立法院之相關資訊，使外界難以更一步查找

與瞭解其報告內容、後續辦理結果及審議之過

程。為便利立法院工作同仁及民眾查詢相關報告

內容，爰要求行政院與各部會於112年起向立法院

所提出之預算案，應於前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明載以下事項：1.函請立法院安排報告議程之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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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發文日期與發文字號。2.經立法院相關委員

會審查通過，決議准予動支之日期。3.經立法院

函復在案之公文發文日期與發文字號。

（二五） 綜觀各行政機關預算書所附「立法院審議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

辦理情形報告表」，針對立法委員或黨團所提預算

提案，行政機關（構）擬具書面報告說明時，常

僅於辦理情形載明「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年

○月○日以（發文字號）函送立法院在案」。再從

立法院議案系統查詢，相關書面報告之受文者，

往往僅有立法院及業務單位，而未包括原提案之

立法委員或黨團辦公室，使相關內容不易查找或

追蹤。立法院議事處雖負責彙整各行政機關函復

之書面報告，並上傳至議案系統，惟承辦人力顯

無法即時處理為數眾多之書面報告。爰要求各行

政機關自112年度起，針對審議通過之預算提案、

主決議或附帶決議等議案所擬具之書面報告，均

應一併函復原提案立法委員或黨團辦公室，不得

僅送達立法院議事處及其他業務單位，以落實預

算監督機制。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二六）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規定，政府機關除依

法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預算及

決算書；行政院 101 年 2月 7日院授主預字第

1010100162A號函規定，各機關除機密預算外，

應將所有預算及決算書完整資料公布於網站上，

以便民眾查閱。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均有公開單

位預算、決算及主管決算，惟各主管機關主管預

算，多數主管機關未公開，致民眾難以知悉主管

機關主管預算相關財務資訊情形，爰此，應請行

政院要求中央各主管機關應自113年度起主動公開

主管預算。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二七） 各級政府機關（構）基於公益目的辦理勸募活

動，無論係主動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均應依公

益勸募條例第5條第2項規定辦理，及依同條例第6

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開立收據、定期辦理公開徵

信、依指定用途使用及於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將辦

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企業獲政府補助及政

府輔助之會計處理及揭露係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21條規定辦理；有鑑於各機關以貨幣性資產補

捐助民間團體或企業依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處理，惟

政府各機關以非貨幣性資產性質等服務輔助民間

團體或企業之會計處理及揭露並無相關規定，以

資依循辦理；為使政府各機關以非貨幣性資產性

質等服務輔助民間團體或企業之會計業務處理更

臻妥適，以達成充分揭露之目的，俾利國人能明

白政府各機關輔助企業屬於非貨幣性資產性質等

服務的真貌，要求行政院應於3個月內研議訂定各

機關以非貨幣性資產補助民間團體或企業之會計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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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處理相關規定之可行性。

（二八） 有鑑於公播系統的代理商常以市場價格因素，任

意中止49至58台新聞頻道的代理，造成機場、醫

院、營區等場所看不到完整的所有新聞頻道，影

響其視聽權利。爰要求政府各單位（如國防部、

交通部、教育部等）對公播系統代理業者提出招

標規格時，需要求其必需有49至58台新聞台之代

理，如不能滿足得由其他代理商補足。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二九） 鑑於虛擬貨幣衍生眾多問題，造成許多詐騙案

件，政府不應漠視，爰請行政院儘速研議虛擬貨

幣之定性，並指定主管機關與納管機制，於3個月

內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

本決議本署非主政機關。

（十四）

2、 財政委員會審議結果歲出部分行政院主管第

2項通過決議：

行政院主計總處曾於93年5月31日函釋文康活動費

之編列不包含約聘僱人員以外之臨時人員，然現

今許多臨時人員為契約年聘，後於110年12月18日

行政院主計總處回應媒體表示，自111年起各機關

文康活動預算得以編列臨時人員。然審查預算

時，各機關臨時人員文康活動經費預算編列情形

不同，部分機關編列但也有機關未編列，恐產生

同工不同權益之事。建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周知各

機關文康活動預算得以編列臨時人員。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四五） 112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案「中央總預算核編

及執行」項下「中央總預算核編及執行」編列357

萬8千元。查主計法規要求各機關之單位預算書、

法定預算，均應附錄「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

形報告表」，其用意在於充分揭露遵循立法院決議

情形，以利立法院以及一般公眾之監督。次查，

行政院主計總處自身之上開報告表，在決議為提

出報告、書面報告之情形時，除報告之公文字號

外，均為摘述公文之內容供參閱，然而其他機關

卻只簡略記載公文函號。此種情形，有規避外界

監督預算執行情形之嫌，不應再延續。爰要求動

支本項經費時，行政院主計總處應明確以書面督

導要求各機關，於單位預算書、法定預算附錄之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

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不得僅記

載函送立法院報告之公文字號，須確實記載辦理

情形，並隨同預算法定程序之期程加以公開。

本署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一）

三、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議結果歲出部

分環境保護署主管第1項通過決議：

查本次氣候變遷法之過程中，未向原住民族或與

關心原住民族權益之團體說明修法與原住民族間

之關聯性，以及原住民族權益納入相關子法之內

容或規劃期程，以致原住民族各界難以接受並造

成不必要的驚恐，讓使其認定嚴重忽視原住民族

相關之權益，合先敘明。又查氣候變遷署即將設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1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112

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5月

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70

置，其設置將影響全國就淨零排碳等政策之施

行。依相關數據可知，原住民族地區是全國森林

覆蓋率最高的地區，以森林面積來說花蓮37.3萬

公頃最大，森林覆蓋率台東縣81.64%最高，可見

長久以來原住民的確有維繫生態的平衡應與自然

環境建立著維護與相依相偎的關係。而氣候變遷

署之設置是否會影響原住民族於原住民族地區之

相關權益，原住民族各界有所疑慮，且參照國外

立法例，亦確有納入原住民族代表之相關規範。

綜上，站在支持氣候變遷署前提下，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充分與原住民族各界辦理相關說明會以

及座談會，以消除不必要的誤會。爰針對112年度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預算編列77億

6,568萬3千元，凍結10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辦理相關會議後，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

動支。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過程全面徵詢社會

各界意見，並邀集原住民相關團體及行政部

會協商原住民族權益相關議題，該法案於112

年1月10日經大院三讀通過，2月15日總統公

布施行。

二、「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增列保障原住民族權

益條文。

三、我國所提出淨零轉型12項關鍵戰略中，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主政之「公正

轉型」戰略，已明確規劃由國發會、11項關

鍵戰略主責機關、勞動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並成立公正轉型委員

會及辦理公眾諮商等，以廣納外界意見，確

保利害關係人及弱勢族群之權益。

（二）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預算編列

8億1,793萬5千元，合併凍結1,000萬元，俟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

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

支。

06.查製造及住商部門108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雖

較107年度減少，惟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

計，製造及住商部門，為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量之前2名，占全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七

成，其中屬電力排放分攤之排放量分別占各該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63.93%、85.92%，可見減

排主因係電力排碳係數下降，而電力排放分攤

貢獻減碳量隨減。屬燃料燃燒或工業製程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降幅仍有限，尚非來自該等部

門行動方案各項具體措施之執行成果及減碳效

益。又政府為引導臺商及境外資金回臺投資轉

移生產基地，並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升級轉型，

自108年1月起陸續推動「投資臺灣三大方

案」，惟未評估將增加之用電量及溫室氣體排

放量，亦未評估臺商回流對於製造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可能造成之影響及衝擊，致缺乏相

關統計數據規劃後續溫室氣體減量方向，現行

製造部門行動方案之減碳效益恐不具真實性，

未能核實反映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爰

針對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

預算編列8億1,793萬5千元，凍結1,000萬元，

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評估未來可能增加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及提出各部門（尤其能源部門電力

排放係數以外）其他減排路徑溫室氣體減量方

向，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1A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我國111年3月30日公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已將整體經濟成長與

產業發展、民生與產業製程設備智慧化，以

及電動運具發展等部門能源使用電氣化等因

素納入，預估電力消費年均成長2.0±0.5%，

與國際主要國家推估相近。

二、行政院已於111年9月16日核定第二期製造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由經濟部主

政將透過輔導產業轉型成為綠色產業、完善

溫室氣體減量經濟誘因推動產業減量、建立

民眾永續消費習慣及調整永續生產製程等策

略，落實部門減量工作。

三、另為強化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工具及誘因制

度，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檢討修正溫管

法，業經總統於112年2月15日公布，法案名

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第10條第5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四、另為補充「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0條後續管

考細節性事項，本部於112年12月29日修正發

布「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於部門行

動方案內容納入「評量指標」及「管考機

制」，並明定年度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評

量指標」達成情形，如未能達成，則應併同

成果報告提出改善措施，落實減量策略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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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預算編列

8億1,793萬5千元，其中新增「淨零排放科技」預

算編列7億6,600萬元。經查：依據最新溫室氣體

排放清冊顯示，原訂2020年需較2005年減碳2%，

統計結果僅約1.88%，首期減碳2%目標可謂宣告

破功。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在111年8月2日

於媒體指出：「2050淨零排放為全球共識，台灣僅

靠現有技術難以達成此目標。」；另外，前中央研

究院院長李遠哲在111年9月28日也指出：「目前全

球提出來的2050年零排碳目標是錯誤的，「零排放

是不可能的」。政府也在2017年曾明確揭示，2025

年能源轉型配比為燃氣占五成、燃煤三成、再生

能源二成，並曾做出「保證不缺電」的承諾，但

最終仍跳票，可以想見2050淨零碳排作業執行，

政府始終不夠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修法及相關子法研修作業亦是如此，碳定價

定案之日遙遙無期，態度敷衍且散漫，似從未重

視且無法承擔氣候變遷下國家減碳之成敗責任。

預算書中提之委辦三項計畫，內容包括「淨零路

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淨零綠生活轉型技

術示範及推廣計畫」、「資源循環減碳技術計畫」

等亦看不出實質做法與效益，減碳成績不及格。

爰針對是項預算凍結25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規劃出碳定價具體作法，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

得動支。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1B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我國已公布「 2050 淨零排放政策路徑藍

圖」，在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四大轉

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

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整合跨部

會資源，制定行動計畫，與國際趨勢及執行

作法相符。

二、本署（原環境保護署）主責之「氣候變遷因

應法」業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已新增徵收碳費條文。碳費不是財政工具，

而將是經濟誘因且專款專用促進減碳。有關

碳費徵收對象，會先大後小，並且將讓受徵

收對象可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給予優惠費率

鼓勵減碳。

三、本項預算主要係為推動2050淨零轉型相關工

作計畫，規劃執行下列工作：

（一）淨零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應用經濟與

能源工程模型、國際資訊蒐研及我國本土

化係數資料庫建置等方式，進行減碳成本

效益分析，期藉由中長期淨零轉型關鍵戰

略滾動式檢討，完成我國淨零排放路徑執

行策略之精進。

（二）資源循環減碳技術計畫，以盤點基線資

料、整合物質流向與量能為基礎，建置循

環資訊平台，進而發展生物質、塑膠資

源、化學品、回收物中稀土資源與無機資

源新興循環技術，推動產品數位護照制度

之建立，建構循環材料之減碳效益評估及

循環材料驗證方法，引領資源循環產業導

入低碳製程及認證技術。

（三）淨零綠生活轉型技術示範及推廣計畫，整

合各部會資源並規劃未來推動淨零綠生活

路徑與策略，藉由建立淨零綠生活基礎工

具及指標，管理及考核生活轉型減碳成效

評估，並透過低碳及減碳生活轉型技術推

廣及示範、建置多元溝通及共享平台，擴

大落實淨零生活轉型，從民眾生活行為改

變之角度，引領全民共同邁向淨零綠生

活。

四、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2050淨零轉型12

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本署（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

幕僚）整合跨部會資源推動執行，並依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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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規劃管考機制，追蹤彙整各關鍵戰略執行

情形後，續報請永續會執行長核可後，陳報

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四）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項下「淨

零排放科技」預算編列7億6,600萬元，合併凍結

20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下列各案向立法

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

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01.溫室效益日愈嚴重，氣候變遷議題備受世界關

注，各國亦積極討論及訂定氣候變遷法，期望

能減緩全球暖化帶來之環境衝擊。然森林是減

碳的重要機制，依聯合國的資料，全球約有1/3

的森林是由原住民、小農和當地社群所管理，

加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向來重視為與大自然的

結合，所以原住民可以說是守護環境的關鍵。

「格拉斯哥宣言」中，要求政府在訂定森林與

土地相關法律時，承認原住民族的權利，惟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的氣候變遷法草案，卻忽視及

未考慮原住民族對我們自然環境維護的碳貢

獻，在討論碳匯及碳訂價等措施時，也未徵詢

原住民的意見，實有待檢討。爰針對「科技發

展」項下「淨零排放科技」預算編列7億6,600

萬元，凍結200萬元，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正

視原住民族的氣候和土地正義，並考量原住民

族地區及森林的高度重疊性，在氣候變遷法中

提出原住民視角之文字及配套，俟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1C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過程全面徵詢社會

各界意見，並邀集原住民相關團體及行政部

會協商原住民族權益相關議題，該法案於112

年1月10日經大院三讀通過，2月15日總統公

布施行。

二、「氣候變遷因應法」增列保障原住民族權益

條文條列如下：

（一）第3條用詞定義「公正轉型」增列原住民

族。

（二）第5條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

則，增訂政府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管

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然碳匯，新增碳匯

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族共享；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開發、利用及限制，應與當地原

住民族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三）第8條政府機關權責，明定「原住民族委員

會」為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

減量事項之主辦單位。

（四）第17條政府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融入

以社區及原住民族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

策及措施。

（五）第33條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納入協助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

工作事項。

（六）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項下「淨

零排放科技」之「淨零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

畫」預算編列8,300萬元，合併凍結20萬元，俟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

得動支。

01.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項下

「淨零排放科技」中「淨零排放－淨零路徑減

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112-115年，總經費需求

5.18億元）」之「業務費」預算編列8,300萬元

（全數為委辦費），用以建置淨零排放路徑評

估模型、不同產業別及部門溫室氣體效能標

準；完備碳儲存法規及研析高全球暖化潛勢物

質替代技術等工作。為落實淨零轉型長期目

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淨零排放－淨零

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以整合跨部會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1E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為跨部門及跨領域的複雜議

題，國際間在規劃對策和未來目標時，考量

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等多元面向，非僅

以減量成本與效益分析作為政策選擇之評斷

依據。

二、為強化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責任整合評估機

制，查112年2月15日經總統令公布之「氣候

變遷因應法」中，第12條：「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

報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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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評估淨零路徑減量效益，完成我國溫室

氣體淨零排放路徑規劃及減量策略精進。惟據

109年溫室氣體管制行動方案執行成果報告顯

示，部分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成本與產出效益未

能扣合，且各大部門年度溫室氣體減量成本數

據落後產出計約三季，均不利成本效益評估，

亟應導入整體成本效益分析，以確保儘可能以

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並適時調整

減量策略及精進減量措施，以利達成淨零排放

轉型目標。爰針對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科技發展」項下「淨零排放科技」中「淨零

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預算編列8,300萬

元，凍結20萬元，並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

期每季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02.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展」項下

「淨零排放科技」中「淨零排放－淨零路徑減

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之「委辦費」預算編列

8,300萬元。有鑑於：六大部門依規定應於110

年9月30日前報請行政院核定之109年成果報

告，其中僅能源部門、製造部門及農業部門於

各該成果報告揭露經費執行情形，運輸部門、

住商部門及環境部門則闕如，如下表，顯示溫

室氣體減量成本與產出效益未能扣合。

六大部門年度溫室氣體減量成本數據落後計約

3季始產出（每年9月30日前產出上年度成本數

據），不利成本效益評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允宜導入整體成本效益分析，以確保儘可能以

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並適時調整

減量策略，以早日達成淨零排放轉型目標。爰

此，針對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發

展」項下「淨零排放科技淨零路徑減量效益整

合評估計畫」預算編列8,300萬元，凍結20萬

元，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未來精進計畫之書面報

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行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

標時，應提出改善措施。前二項成果報告及

改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

開。」，以加強部門行動方案的落實執行。

三、我國已公布「 2050 淨零排放政策路徑藍

圖」，在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四大轉

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

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整合跨部

會資源，制定行動計畫，與國際趨勢及執行

作法相符。

四、本署為綜整「十二項關鍵戰略」執行成效，

研析各關鍵戰略作為對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環

境面造成衝擊評估，並應用經濟與能源工程

模型、國際資訊蒐研及我國本土化係數資料

庫建置等方式，進行減碳成本效益分析，藉

由中長期淨零轉型關鍵戰略滾動式檢討，完

成我國淨零排放路徑執行策略之精進，以有

效整合跨部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

景目標。

（九） 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畫，112年度預算編列

5億7,953萬1千元。其中在「環境衛生管理」科目

項下另編有1,100萬元，在「區域環境管理」項下

預算編列3,903萬1千元，本科目「加強基層環保

建設」下預算編列兩筆，第一筆4億6,550萬元，

第二筆在「低碳永續家園及認證」下預算編列

6,400萬元。此6,400萬元之預算編列，為「低碳永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1H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42條（原溫室氣體減量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74

續家園及認證」科目中，唯一一筆預算，然優質

公共廁所，強化公廁清潔維護管理卻與低碳永續

家園及認證沒甚麼關係。且本計畫預算高達5億

7,953萬1千元，爰針對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綜合計畫」項下「加強基層環保建設」預算編

列26億7,992萬7千元，凍結120萬元，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應針對低碳永續家園過去2年及112年度

之執行及未來規劃於112年3月31日前向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具體說

明運用於推動低碳永續家園相關業務，並經同意

後，始得動支。

及管理法第24條）規定，各級政府應加強推

動對於國民、團體、學校及事業對因應氣候

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

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本署規劃低碳

永續家園評等推動計畫，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及認證，分為生態綠化、綠能節電、綠色運

輸、資源循環、低碳生活及永續經營等六大

面向、計38項低碳行動，由村里、鄉鎮、縣

市政府等三層級分別推動。

（一）評等制度推動情形：截至112年2月，22個

縣（市）政府全數參與，其中19個縣市獲

得銀級評等，3個縣市獲得銅級評等；鄉

（鎮、市、區）層級累計有348個單位參與

（參與率94.5%），其中23個單位獲得銀級

評等，120個單位獲得銅級評等；村（里）

層級累計有 5,257個單位參與（參與率

66.8%），其中114個單位獲得銀級評等，

1,109個單位獲得銅級評等。

（二）已獲評等村（里）主要推動「生態綠

化」、「資源循環」及「綠能節電」；本

署並透過辦理村里相關競賽活動，活化已

獲評等村（里）之量能，並促進村（里）

間之交流。

二、另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業於110年6月報行

政院修正「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畫

（108-113年）」內容，除持續推動原有工作

外，更進一步將「低碳生活」與「環境美

質」加以鏈結，把低碳永續家園制度納入計

畫執行範疇，以強化社區民眾參與機制，結

合地方政府循村里社區由下而上，共同建構

美質環境，持續推動我國朝淨零轉型的目標

邁進。

三、112年加強基層環保建設-低碳永續家園及認

證項下費用係用於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低碳永

續家園相關工作，由地方政府持續輔導更多

村（里）共同參與低碳永續家園的各項行

動。

四、本署後續將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相關工

作，執行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

宣導工作，並推動環境美質與低碳永續家園

相關工作。

（十八） 全國共計有22個縣（市）、368個鄉鎮（市）區及

7,747個村里單位可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

雖然該認證對於鄉鎮市區或村里層級之參與單位

而言，採自發性、不強迫原則，但根據低碳永續

家園資訊網所揭露資訊，計有1,203村里通過認

證，僅占村里總數的一成五，顯示基層單位對於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的觀念仍尚未普及，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應適時滾動檢討政策，故建議112年度行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2G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42條（原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第24條）規定，各級政府應加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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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項下「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之「低碳永續家園及認證」預算編列

6,400萬元，凍結50萬元，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

出書面報告至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動對於國民、團體、學校及事業對因應氣候

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

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本署規劃低碳

永續家園評等推動計畫，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及認證，分為生態綠化、綠能節電、綠色運

輸、資源循環、低碳生活及永續經營等六大

面向、計38項低碳行動，由村里、鄉鎮、縣

市政府等三層級分別推動。

（一）評等制度推動情形：截至112年2月，22個

縣（市）政府全數參與，其中19個縣市獲

得銀級評等，3個縣市獲得銅級評等；鄉

（鎮、市、區）層級累計有348個單位參與

（參與率94.5%），其中23個單位獲得銀級

評等，120個單位獲得銅級評等；村（里）

層級累計有 5,257個單位參與（參與率

66.8%），其中114個單位獲得銀級評等，

1,109個單位獲得銅級評等。

（二）已獲評等村（里）主要推動「生態綠

化」、「資源循環」及「綠能節電」；本

署並透過辦理村里相關競賽活動，活化已

獲評等村（里）之量能，並促進村（里）

間之交流。

二、112年加強基層環保建設-低碳永續家園及認

證項下費用係用於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低碳永

續家園相關工作，由地方政府持續輔導更多

村（里）共同參與低碳永續家園的各項行

動。

三、本署後續將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相關工

作，執行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

宣導工作，並推動環境美質與低碳永續家園

相關工作。

（十九）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

管制」預算編列25億3,958萬元，合併凍結200萬

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

意後，始得動支。

01.凍結理由：1.本科目112年度編列25億3,958萬

元，其中有高達99.78%，計25億3,400萬元用於

挹注空污基金，用於執行老舊機車淘汰，計14

億元，預計淘汰70萬輛機車，以及柴油車多元

改善，計11億3,400萬元。2.除報廢可獲得2,000

元補助及300元車體回收獎勵金之外，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計算若汰油換電，則可產生2.3公噸

的「減碳額度」，並媒合產業界收購。目前至

少已有竹科管理局以每輛1,500元收購，預計收

購10萬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則預計以每輛

1,000元收購，數量無上限。3.根據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報告：汰換油車的民眾約只有一半會購

買電動機車，其餘則改搭大眾運輸或改使用自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2H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為妥善審查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溫室氣體排

放量增量抵換方式，本署（原環境保護署）

於109年3月27日訂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

查開發行為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

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將汰換老舊機

車為電動機車所減少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列為

抵換來源之一，每部老舊機車汰換為電動機

車具有2.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溫室氣體減量效

益；另為提供開發單位更多元溫室氣體增量

抵減措施，於112年1月19日修正發布處理原

則第4點，新增從運輸部門取得溫室氣體抵換

量之來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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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顯然，沒有購買電動機車的民眾，所貢

獻的減碳效果應該更大於購買電動機車，然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卻沒有計算其減碳貢獻，提

供「減碳額度」獎勵。民眾汰舊汽車改搭大眾

運輸或自行車者亦然。汰舊油車後若改採購電

動汽車，或油電混合車，應該也有相當之「減

碳額度獎勵」。爰針對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預算編列25億

3,958萬元，凍結200萬元，解凍條件：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應研究擴大施行提供「減碳額度」

獎勵給所有汰換老舊燃油機車與汽車之民眾，

並比照電動機車，計算並給予換購電動汽車或

油電混合車的民眾予以「減碳額度」，於112年

3月31日前提出額度估算與政策可行性書面報

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並經

同意後，方可動支。

二、本署（原環境保護署）參照機車溫室氣體減

量效益模式，於112年1月11日發布「老舊汽

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及訂定

「老舊汽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媒合

服務作業程序」，本署補助車主汰換車齡達

10年以上老舊汽車，並新購電動車（含油電

混合動力車），並依所換新車種不同，給予

不同減量效益及獎勵金額，以加速老舊車輛

汰換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各類型汽車減量

效益及獎勵金額如下表：

¬æ­® åÐÔ® ÎÑ¼À Þâ¶ç(¡)

­´�¸È®
×Â®

19.3CO2e/ß 12,000

¾´�¸È® 23.2CO2e/ß 15,000

­´�¸È® ´×Æ¦

Â�®

9.65CO2e/ß 6,000

¾´�¸È® 11.6CO2e/ß 7,500

（二十八） 據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能源、

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各項具體措施之執行成果

及減碳效益，未能確實反映溫室氣體實質減量，

且尚乏一致管控機制及評估標準，難以通盤檢討

各項具體措施之執行成果，不利檢視六大部門溫

室氣體減量成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儘速核定

六大部門第二期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俾

利後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及管考機制之遂行，以

達成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俾達溫室氣

體減量之政策目標，故針對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衛生管理」項下「溫室氣體減量及環

境清潔管理」預算編列3,202萬元，凍結50萬元，

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

支。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4G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行政院已核定第二期（110-114年）溫室氣體

階段管制目標（為114年比基準年94年減少

10%）及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能

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

部門亦已提出第二期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

方案，經行政院核定在案，相關部會正據以

推動落實。

二、另為強化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工具及誘因制

度，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檢討修正溫管

法，業經總統於112年2月15日公布，法案名

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第10條第5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三、補充「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0條後續管考細

節性事項，本部於112年12月29日修正發布

「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於部門行動

方案內容納入「評量指標」及「管考機

制」，並明定年度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評

量指標」達成情形，如未能達成，則應併同

成果報告提出改善措施，落實減量策略執

行。

（二十九）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項下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預算編列2,472萬8千

元，合併凍結5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下

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4H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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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

項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預算編列2,472萬

8千元，用於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

法規及制度推動，召開研討會，合先敘明。又

查本次「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自第10屆第

6會期送立法院審查以來，未能通盤諮詢中央

各部會以及各民間團體之意見，以致未能統合

各界之意見，導致目前出本會後，送交政黨協

商前，仍保留條文超過30條，另外保留之修正

動議14案。末查，廖委員國棟業於111年5月邀

集關心氣候變遷之民間團體召開相關座談會，

會中結論請行政院環保署儘速與民間溝通與說

明，迄未見其進度，以至於民間團體未能瞭解

政府規劃之期程與相關爭議之解決方案。爰針

對是項預算凍結50萬元，俟行政院環保署邀集

相關團體充分說明後，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後並經同意

後，始得動支。

02.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

項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預算編列2,472萬

8千元，用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相關法規及制度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推動及整合、氣候變遷教育及低碳生活推廣等

業務。我國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訂有

五年一期減碳計畫，首期目標為2020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比基準年2005年減少2%。但今年8

月公布統計結果，2020年減碳僅1.88%，未達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所設定，較

基準年（2005年）減量2%之減碳路徑規劃，尤

其能源部門排碳量不降反升，較2005年增加

3.81%，整體減碳成效亟待加強。爰針對是項

預算凍結5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核六

大部門階段減碳執行狀況，並就「如何追趕溫

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最終達成2050淨零碳

排」，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03.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

項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預算編列2,472萬

8千元，由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係溫室氣體

減量之重要基礎工作，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112年1月1日起將擴大盤查溫室氣體排放對

象。惟目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驗證

盤查合格查驗機構僅7家，其查核量能容有疑

慮，亦恐加重業者驗證盤查費用負擔，亟應兼

顧查驗機構專業資格，衡酌提高驗證盤查查驗

機構量能，以確保依公告受管制之業者能忠實

表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作為溫室氣體減量對

策之管制基礎。爰針對是項預算凍結50萬元，

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 因應國際減碳趨勢與氣候變遷影響，完備氣

候法制對維持我國產業競爭力以及建構具調

適韌性之體系極為重要，而因為氣候法制涉

及層面廣泛，本署（原環境保護署）自109年

起開始研修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

稱溫管法）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即陸續邀集

產業公協會、學者、法制專家、民間團體、

產業代表及各部會進行研商說明，期間辦理

之交流會議達30場以上。

二、溫管法修正草案經111年5月11日及12日經大

院社環、經濟、財政、內政、交通、教育及

文化等6委員會聯席審查完竣，通過36條、保

留26條及第5章章名。本署（原環境保護署）

後續於111年5月20日、6月16日、8月8日、9

月13日及9月14日辦理研商會及說明會，持續

與民間團體及產業溝通。

三、溫管法經大院於112年1月10日三讀通過，業

於112年2月15日奉總統公布修正為「氣候變

遷因應法」，其內容涵蓋政府機關權責、氣

候變遷調適、強化排放源盤查及查驗分級管

理制度、碳費徵收與支用並搭配鼓勵自願減

量及減量額度交易等經濟工具應用及教育宣

導等，後續將針對各項子法與措施，儘速提

出規劃構想與各界溝通後訂定。

四、溫管法於修法過程中已充分與各界研商溝

通，法案通過後，各項子法及相關配套措施

亟須推動，本署（原環境保護署）112年度環

境衛生管理減緩與調適項下業務費計24,728

千元，係用於執行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相關

工作，本署已陸續完成相關子法訂定或修

正，修正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

放量之排放源」、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訂定「溫室氣體排

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五、本署依原溫管法第13條規定，於111年8月發

布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2

年版）」，公開於本署（原環境保護署）網

站，109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扣除碳匯量）

降至263.226百萬公噸，較基準年（94年）下

降約1.88%，接近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

標(2%)，另我國電力排放係數持續下降，每

產生一度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從94年0.555

公斤降到109年0.502公斤，雖減少約一成，

尚未達成原設定0.492公斤的目標。本署（原

環境保護署）已於111年12月28日將「第一期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報告」陳報

行政院，並經行政院秘書長函復經陳奉悉。

六、第一期目標（109年較基準年減少2%）達標

情形取決於能源供需是否有效管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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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始得動支。 能源部門推動能源轉型、製造部門降低碳密

集度、住商部門建築及節電改善措施、運輸

部門提升大眾運輸，推廣電動運具等，共同

抑制全國能源及電力消費成長；109年因疫情

造成部分綠能案場進度延誤，以及極端氣候

導致水情不佳使既有水力機組發電量下降，

使綠能發電量略為不如預期，再加上臺商回

流與極端氣候原因使得能源需求增加，各相

關部會後續將持續強化既有措施，並考量新

興技術應用，以朝淨零排放路徑目標邁進。

七、雖未達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但在

中央與地方協力推動減碳措施，包含媒合地

方資源、擴大產業園區及鼓勵企業、民眾共

同參與屋頂型光電設置，推動產業低碳燃料

替代、設備汰換與工業鍋爐燃料轉換，積極

發展運具電動化政策及補助推動住商節能等

策略，使溫室氣體排放自106年後逐年持續減

少，我國經濟成長與溫室氣體排放逐漸脫勾

且趨於平緩；溫室氣體排放年平均成長率已

低於新加坡、韓國及中國等亞洲鄰近國家，

顯示我國減碳管理政策發揮成效，此外，能

源結構亦朝低碳轉型發展，雖109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再生能源建置進度，但110年離岸

風電及太陽光電之總裝置量及成長率已超越

日本及韓國。

八、行政院已核定第二期（110-114年）溫室氣體

階段管制目標（為114年比基準年94年減少

10%）及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能

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

部門亦已提出第二期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

方案，經行政院核定在案，相關部會正據以

推動落實；另為強化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工具

及誘因制度，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檢討修

正溫管法，業經總統於112年2月15日公布，

法案名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第

10條第5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九、針對國內查驗機構量能及其後續提升規劃期

程部分說明如下：

（一）新增查證人力：為提升查驗量能，本署

（原環境保護署）業於112年5月至8月期間

開辦4班期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查證人員

訓練班」，積極培訓查證人員計240名，

113年已規劃3班期持續辦理培訓，為擴大

盤查之新增查驗需求預作準備。

（二）查驗量能提升：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取

得本署許可之查驗機構已由111年7家增加1

倍達14家，查驗量能符合業者需求。

（三）確保查驗品質及精進查驗人員查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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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2年10月5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認證

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除導入查驗

人員多元專業領域及要求查驗能力與知能

外，亦將查驗作業公正性及迴避利益衝

突、查驗計畫應符合合理保證等級等納入

管理辦法管理範疇；另將配合本次修法，

著手進行查驗指引修正事宜。

十、此外，為瞭解各類型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查驗需求，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業於

112年2月分別與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鋼

鐵產業瞭解產業供應鏈之溫室氣體盤查查驗

需求，亦於2月15日辦理盤查作業研商會議，

邀請相關部會及各產業工會代表瞭解其盤

查、查驗輔導需求等，作為後續查驗分級管

理參考依據，冀使盤查及查驗政策擬訂更貼

合產業之實際需求與期待。本部已於112年9

月14日修正公告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

查驗管理辦法，並依管理辦法修正溫室氣體

盤查作業指引，提供各界辦理盤查作業時參

考。

十一、本署後續亦將持續透過本署溫室氣體排放

量資訊平台，提供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且經本署核發許可之查驗機構名單，以即時

提供可執行氣候法所定查驗事項之查驗機構

相關公開資訊，以利各界參閱（網址 :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

（三十）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

理」項下「推廣環保產品及綠色消費」預算編列

1,548萬7千元，合併凍結3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01.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制考核及糾紛

處理」項下「推廣環保產品及綠色消費」預算

編列1,548萬7千元，111年度編列1,006萬9千

元，年年編列高額經費卻未見成效。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於2009年即推出產品碳標籤機制，但

截至目前仍屬鼓勵機制，迄今仍無法法制化，

年年編列高額委辦費，卻未見其效果。爰針對

是項預算凍結3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02.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制考核及糾紛

處理」項下「推廣環保產品及綠色消費」預算

編列1,548萬7千元，用以推廣全民綠色生活及

消費、辦理環保標章制度管理計畫及全民綠生

活平台經營管理等業務。為加速達成2050淨零

碳排目標，落實綠色生活已成全球趨勢，各國

為幫助消費者實踐氣候友善行動，積極推動商

品碳足跡標籤，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日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會字 第

1121035604I 號函將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並於

112年4月24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經立法院於112年

5月24日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1981號函復准予動

支，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截至112年6月18日止，審查通過207家廠商申

請碳足跡標籤產品，累計核發1,329件產品碳

足跡標籤，部分廠商於標籤使用期限屆滿後

未申請展延，或產品改款後未再申請新標

籤，故目前有效碳足跡標籤之產品數439件；

另審查通過33家廠商申請產品碳足跡減量標

籤，累計核發104件，有效件數54件。

二、目前已完成1,068項本土碳足跡排放係數（包

含本部493項係數，以及相關公部門提供之

379項係數、相關廠商提供196項係數），涵

蓋20項以上產業類別，提供廠商計算所需係

數約80%。

三、112年與國小、國中學生辦理5場次碳足跡標

籤宣導活動，讓其瞭解碳足跡的意義及在日

常生活中應用的地方，並瞭解碳足跡標籤及

產品碳足跡數值意涵。

四、依食、衣、住、行、育樂盤點現有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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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韓國、泰國、澳洲等國家都已展開碳足跡

相關政策與工作的建置。檢視國內情形，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雖於98年推出產品碳標籤機制，

但至今仍屬於鼓勵性質，加上政府未積極推

廣、宣傳，截至111年8月底，審查通過之業者

僅179家，累計核發1,240件產品「碳足跡標

籤」，仍在效期內的僅有415件；另一種「碳足

跡減量標籤」，審查通過27家業者，累計核發

83件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僅56件還在效期

內，顯見產品碳標籤機制推行成效不佳，爰針

對是項預算凍結30萬元，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就「如何加強力道推行產品碳標籤機制」，於3

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規則，評估規劃建置與淨零綠生活相關之產

品類別規則，如辦公相關用品、藝文表演/展

演等，後續將洽詢相關產業廠商配合建置產

品類別規則需求與意願，112年輔導廠商建置

4份產品類別規則。

五、112年規劃辦理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審議會相

關管理會議次數14場次，將依「產品類別規

則(PCR)訂定、引用及修訂指引」審議產品類

別規則文件，有效增加產品類別規則審議通

過公告件數，提供廠商盤查計算碳足跡使

用。截至112年6月20日止已辦理4場次。

六、112年預定受理215件以上之碳足跡標籤申請

案件申請，截至112年6月20日已受理151案，

包括碳足跡標籤、碳足跡減量標籤申請、基

線申請、（非）計畫性變更及異動申請等。

（四十六）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相關策略執行情形，核有：1.國家溫室氣體淨排

放量自2018年度起已呈現下降趨勢，惟我國人均

淨溫室氣體排放量尚未有顯著下降趨勢，2019年

度能源、製造及農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及

2020年度電力排碳係數亦未達減量目標值；2.現

行減碳路徑淨零排放目標逾8成之減量努力，均集

中於2030至2050年間承擔，不無增加2030年後之

減量壓力；3.政府為強化跨域治理，提出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增訂有關永續會負責協

調、分工國家因應氣候變遷事宜等條文，惟永續

會現行運作機制，存有難以落實協調分工機制之

疑慮，恐影響溫室氣體減量成效；4.溫室氣體總

量管制尚未執行，且排放交易機制尚未完成法制

作業；5.歐盟2023年試行碳邊境調整機制，惟我

國徵收碳費之法制作業仍待制定，恐衝擊出口商

品等缺失，亟待研謀改善。而「優質公廁與美質

環境推動計畫」與低碳永續家園並無直接關係，

其計畫預算應編列於對應適當之科目項下，本科

目經費應用於督促及補助地方發展溫室氣體排放

管理策略。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議加強基層環

保建設邁向低碳永續家園，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9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806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委員關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策略

亟待研謀改善，而『優質公廁與美質環境推

動計畫』與低碳永續家園並無直接關係，本

科目經費應用於督促及補助地方發展溫室氣

體排放管理策略。請研議加強基層環保建設

邁向低碳永續家園並提出書面報告」，本署

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工作執行情形：

1、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於110年6月報行

政院修正「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

畫（108-113年）」，除持續推動原有工

作外，更進一步將「低碳生活」與「環

境美質」加以鏈結，把低碳永續家園工

作納入計晝執行範疇，強化社區民眾參

與機制，結合地方政府循村里社區由下

而上，共同建構美質環境，推動我國朝

淨零轉型的目標邁進。

2、與地方政府合作推行「低碳永續家園評

等推動計畫」，截至 112 年 5 月，村

（里）層級累計有5,376個單位參與（參

與率69.4%），其中114個單位獲得銀級

評等，1,143個單位獲得銅級評等。

3、本 (112)年度加強基層環保建設-低碳永續

家園及認證項下費用，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低碳永續家園相關重點工作包括：辦

理轄內村（里）訪查、輔導工作，協助

村（里）取得評等認證，並維護管理認

證成效及辦理人員培訓工作；推動因地

制宜之低碳行動：如推廣建築綠化降溫

工作、盤點轄內獲得評等村里內之潛力

屋頂，輔導更多村里參與設置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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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系統。

（二）溫室氣體減量相關策略執行情形如下：

1、近年經濟持續成長，且新冠肺炎疫情控

制良好，產業動能暢旺帶動電力需求增

加，在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期間，用電

量持續增加，雖於108年趨緩，109及110

年再度大幅上升。同期間再生能源發展

速度受限疫情延誤工期及水情不佳、屢

創高溫等極端氣候之影響，致使109年溫

室氣體淨排放量(263.226MtCO2e)相較基

準 年 （ 94 年 為 268.262MtCO2e ） 減 少

1.88%，接近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2%)。

2、行政院已核定第二期（2025年）溫室氣

體階段管制目標為比基準年減少10%，

另於111年1月10日核定第二期溫室氣體

減量推動方案；能源、製造、運輸、住

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亦已提出第

二期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經行

政院111年9月16日核定在案，持續推動

部門減量工作。

3、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事項涉及

跨部門事項，須加以整合提升氣候治理

層級，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8條已明

訂，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

調、分工及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

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

事務。

4、本署已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1條規定，

溫室氣體排放源應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查證、登錄制度。此外，本署已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5條推動溫室氣體

自願減量抵換專案制度，鼓勵企業採行

自願減量取得減量額度。

5、為加速國內減碳及因應歐盟碳邊境調整

機制，氣候變遷因應法明定得對排放源

徵收碳費之規定，碳費徵收所得將納入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款專用辦理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發展低碳與負排放

技術及產業、補助及獎勵投資溫室氣體

減量技術等，以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及低

碳經濟發展。另本署將持續推動自願減

量，鼓勵大排放源（碳費徵收對象）帶

領小排放源或小排放源自願執行溫室氣

體減量措施，其所產生之減量額度可以

移轉、交易或拍賣，用於抵減碳費，透

過碳費及強化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制，

將可促成事業積極減量，以符合減量目

標。

二、本署將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相關工作，執

行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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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推動環境美質與低碳永續家園相關工

作，透過村（里）長的推廣，影響更多民眾

從根本改變行為，強化環境美質及宣導低碳

節能重要性。

（六十一） 經查，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對策相關法規研修與推

動，需委辦費1,000萬元，辦理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推動及整合，需委辦費800萬元，此類均應為

政府機關的業務，但卻行政怠惰、疏忽職守，均

交給委辦經營。再者，根據最新溫室氣體排放清

冊，首期減碳2%目標宣告破功（原訂2020年須較

2005年減碳2%，然而統計結果僅約1.88%），亦未

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相關因應措施。綜上，

爰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上述問題向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說明及檢討改進方

案之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5 月 25 日以環署籌字 第

1129100381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近年經濟持續成長，產業動能暢旺帶動電力

需求增加，在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期間，用

電量持續增加，雖於108年趨緩，109及110年

再度大幅上升。同期間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受

限疫情延誤工期及水情不佳、屢創高溫等極

端氣候之影響，致使109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 263.226MtCO2e（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 ） 】 ， 相 較 基 準 年 （ 94 年 為

268.262MtCO2e）減少1.88%，接近第一期溫

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

二、雖未達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目標，但在中央

與地方協助推動減碳措施下，溫室氣體排放

自106年後逐年持續減少，我國經濟成長與溫

室氣體排放逐漸脫鉤且趨於平緩，年平均成

長率已低於新加坡、韓國及中國等亞洲鄰近

國家，顯示我國減碳管理政策發揮成效；另

能源結構亦朝低碳轉型發展，雖109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再生能源建置進度，但110年離

岸風電及太陽光電之總裝置及成長率已超越

日本與韓國。

三、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於111年12月28日陳報

行政院「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報告」，另行政院已核定第二期（2025

年）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較基準年

（2005年）減少10%〕及第二期溫室氣體減

量推動方案；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

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亦提出第二期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經行政院核定在案，相

關部會將據以推動落實，以達成第二期溫室

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較基準年減少10%）。

四、經本署積極檢討改善及為強化部門溫室氣體

減量責任整合評估機制，於氣候變遷因應法

第12條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

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

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

改善措施。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加強部門行

動方案的落實。

（六十二） 據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迄未建立核配額、拍賣、配售及交易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8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603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83

制度，致未能訂定總量管制上限，亦未能實施總

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又相關排放交易機制尚未完

成法制作業，迄至111年4月14日止僅納管287家大

型排放源，且尚未包含自願申報業者，不利建置

ETS及擴大市場規模，有礙排放交易機制之推

動。允宜借鏡歐盟、美國、韓國、紐西蘭等國家

實施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作法，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應分階段適時納入自願申報業者，賡續積極推

動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以達成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立法院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內容如下：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簡稱氣候法）已於112

年1月1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2月15日

奉總統公布施行，本次修法係為因應全球氣

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對減碳要

求持續增加，國際間加嚴碳排放管制措施實

施在即，推動我國淨零轉型，提升產業競爭

力。

二、推動實施碳定價是國際公認的減碳重要策

略，本次修法增訂對排放源得徵收碳費之規

定，碳費徵收所得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專款專用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發

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補助及獎勵投

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以促進溫室氣體減

量及低碳經濟發展。

三、另本署將持續推動自願減量，鼓勵大排放源

（碳費徵收對象）帶領小排放源或小排放源

自願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其所產生之減

量額度可以移轉、交易或拍賣，用於抵減碳

費，並透過碳費及強化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

制，將可促成事業積極減量，以符合減量目

標。又依氣候法第36條第3項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關

（構）辦理額度交易事宜。本署與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已成立工作小組，將參考國際經

驗，研議建置我國碳交易平台相關事宜。

四、綜上，我國已於氣候法新增徵收碳費、強化

自願減量交易及得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

其指定機關（構）辦理額度交易之相關規

定，我國碳定價策略將以「碳費先行」，並

且搭配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制穩健推動，後

續將依據實際推動效果，滾動式檢討調整我

國碳定價制度推動作法。

（六十三）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項下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預算編列2,472萬8千

元，目的為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

法規及制度推動、召開研商會及研討會等工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11年5月底預告修正「第一

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新增第

二批事業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排放源，預計將增

加約250家事業，使溫室氣體盤查管制家數自287

家上升至537家，然目前僅有7家查驗機構取得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證，恐造成查驗困難並有加

重業者盤查費用負擔之疑慮。請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於3個月內針對「溫室氣體排放查驗機構規劃」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1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510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針對提升國內查驗機構量能，本署業就培訓

新增查證人力及輔導新設查驗機構兩部分進

行推動如下：

（一）新增查證人力：為提升查驗量能，本署

（原環境保護署）業於112年5月至8月期間

開辦4班期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查證人員

訓練班」，積極培訓查證人員計240名，

113年已規劃3班期持續辦理培訓。

（二）查驗量能提升：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取

得本署許可之查驗機構已由111年7家增加1

倍達14家，查驗量能符合業者需求。

（三）確保查驗品質及精進查驗人員查驗能力：

於112年10月5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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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除導入查驗

人員多元專業領域及要求查驗能力與知能

外，亦將查驗作業公正性及迴避利益衝

突、查驗計畫應符合合理保證等級等納入

管理辦法管理範疇；另將配合本次修法，

著手進行查驗指引修正事宜。

二、本署後續亦將持續透過本署事業溫室氣體排

放量資訊平台，提供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

證，且經本署核發許可之查驗機構名單，以

即時提供可執行氣候法所定查驗事項之查驗

機構相關公開資訊，以利各界參閱（網址 :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

（六十四）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項下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預算編列2,472萬8千

元，經查，為因應氣候變遷並與國際接軌，我國

已經推動氣候因應變遷相關立法工作，並將2050

淨零排放入法，未來將擴大盤查排放源，並建立

相關查驗、簽證制度。然而目前國內合格之查驗

機構僅7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雖宣示將輔導推動

其他查驗機構成立，但仍未見詳細規劃與具體成

效。為擴大盤查能量，並降低費用，鼓勵中小企

業配合政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與修法工作同

步儘速規劃相關具體作為。爰請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就未來輔導查驗證機構規劃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1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510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針對提升國內查驗機構量能，本署業就培訓

新增查證人力及輔導新設查驗機構兩部分進

行推動如下：

（一）新增查證人力：為提升查驗量能，本署

（原環境保護署）業於112年5月至8月期間

開辦4班期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查證人員

訓練班」，積極培訓查證人員計240名，

113年已規劃3班期持續辦理培訓，為擴大

盤查之新增查驗需求預作準備。

（二）查驗量能提升：截至112年12月31日止，取

得本署許可之查驗機構已由111年7家增加1

倍達14家，查驗量能符合業者需求。

（三）確保查驗品質及精進查驗人員查驗能力：

於112年10月5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認證

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除導入查驗

人員多元專業領域及要求查驗能力與知能

外，亦將查驗作業公正性及迴避利益衝

突、查驗計畫應符合合理保證等級等納入

管理辦法管理範疇；另將配合本次修法，

著手進行查驗指引修正事宜。

二、本署後續亦將持續透過本署事業溫室氣體排

放量資訊平台，提供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

證，且經本署核發許可之查驗機構名單，以

即時提供可執行氣候法所定查驗事項之查驗

機構相關公開資訊，以利各界參閱（網址

https://ghgregistry.moenv.gov.tw/epa_ghg/）。

（六十五） IPCC於2022年2月28日發布《氣候衝擊、調適與

脆弱度》報告。國內專家從此份報告中分析，台

灣將面臨春季旱象更顯著、水稻減產、空氣品質

下降、登革熱風險增加等氣候災害，亟須強化氣

候韌性。因此台灣應研擬調適方案，增加氣候韌

性。然在淨零碳排路程中，目前政策趨勢大多偏

向減少碳排，而第二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方案」也將截止。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下一期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2 日以環署氣字 第

112103084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為推動我國調適工作，本署（原環境保護

署）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及國家因應氣

候變遷行動綱領，於去(111)年邀相關部會檢

討第二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年）」執行情形，並參酌國內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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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6年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規劃，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新氣候變遷科學資訊著手擬訂第三期「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12-116年）」（草

案），另亦參考融入去年4月21日行政院通過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中調適

專章條文內涵，如設定國家調適應用情境、

納入結合氣候風險因子之調適框架、強化推

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研擬過程廣徵意見，

並於9月8日及11月4日提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氣候行動」工作分組』會議及

第54次工作會議報告。

二、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業於去年12月5日完成

綜整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12-116年）」提報行政院審查，內容包含

全球及我國氣候變遷趨勢、調適作為現況分

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各領域優先調

適行動計畫及推動期程，並納入以自然為本

(NbS)之概念，後續各部會將依法積極推動各

項調適行動工作。

三、「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於112年10月4日奉行政院核定。

（六十六） 112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管理」項下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中「業務費」之「委辦

費」預算編列2,448萬8千元，委辦費比例高達

99%。該項目內，諸如「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對策

相關法規研修與推動」、「辦理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推動及整合」、「辦理氣候變遷教育及低碳生

活推廣」等，均是委託辦理，查立法院預算中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所屬112年度單位預算評估

報告」中，明確指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辦案件

比例過高，本項計畫，委辦部分更是高達99%，

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規劃向立

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4 月 11 日以環署氣字 第

1121038547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有關預算編列新臺幣2,448萬8千元係辦理

「溫室氣體減量對策相關法規研修與推

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推動及整

合」、「氣候變遷教育及低碳生活推廣」

等，用於完備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因應相關法規制度、落實國家氣候變遷減緩

與調適工作，並辦理全民因應氣候變遷之教

育宣導事宜。

二、我國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式，係以國家因應

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為方針，參考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提供之我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由本署彙整提報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方案，透過跨部會橫向整合推動，提

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並使推動

調適工作效益得以整合強化。另本署逐年辦

理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年度成果報告綜整撰擬

作業，經提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氣

候行動」工作分組報告後，上網公布落實資

訊公開。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公布施行，針對大院審議過程新增之調適專

章條文，本署後續將積極推動落實執行，從

基礎能力建構、科研推估接軌、確定推動架

構等重點著手，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

基礎能力；其中就強化科研接軌，將由中央

主管機關與中央科技主管機關進行氣候變遷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86

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定期公開氣候變

遷科學報告，各級政府藉此規劃早期預警機

制及系統監測；另強化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架

構，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易受氣候變

遷衝擊之權責領域，訂定「領域調適行動方

案」及調適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擬訂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地方政府

訂定「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強化因地制

宜之調適策略，透過每年編寫成果報告，踐

行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程序。

（七十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初預告分階段推動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規劃案，要求全

體上市櫃公司於116年前完成溫室氣體盤查，118

年前完成溫室氣體盤查的查證。然據CSRone永續

智庫於今年發布之「2022臺灣暨亞洲永續報告現

況與分析」最新調查顯示，110年仍有超過八成台

灣企業未進行碳足跡盤查。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就112年度提供企業碳資訊揭露之盤查計算工具與

資訊服務相關計畫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5 日以環署管字 第

1121033113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一）已於111年5月19日修正「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登錄作業指引」，使事業易於瞭解盤

查制度與辦理盤查作業。

（二）建置「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提

供排放量試算工具。

（三）111年6月16日、7月5日及8月29日辦理3場

次「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及法規說明

會」。並於111年10月至11月間辦理7場次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說明培訓課

程。

二、 產品碳足跡標籤

（一）「產品碳足跡資訊網」之「碳足跡盤查」

專區，於登入會員後，建立盤查表，鍵入

生命週期5階段的數據資料及排放係數，即

可計算出產品碳足跡數值。

（二）111年8月25日、8月26日及9月7日辦理3場

次產品碳足跡盤查執行程序、標籤產品介

紹暨標籤申請說明會，以及於111年8月30

日及9月5日辦理2場次產品碳足跡案例操作

教育訓練。並於111年11月辦理5場次產品

碳足跡標籤盤查作業說明培訓課程。

（三）112年規劃辦理3場次產品碳足跡標籤教育

訓練，介紹產品碳足跡、盤查執行程序及

標籤申請作業；另辦理2場次產品碳足跡案

例操作教育訓練，以碳足跡數據盤查、分

配原則與係數引用優先順序，以及數據資

料填寫等實際案例演練。

（四）112年持續於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建置更新碳

足跡排放係數43項以上、輔導業者建置至

少4份產品類別規則，以降低業者申請產品

碳足跡標籤之技術門檻及所需費用。

（八十三） 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

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894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之「氣候變遷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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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及

同條第3項規定：「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

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

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

動方案……。」然據審計部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

算審查報告「政府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已由能

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

訂定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推動各項減量

措施，惟在部門減量成效、管控機制、評估標準

及法規配套措施等方面，間有部分事項仍待改

善，以利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顯見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在綜整各部會意見上仍有難度，為強

化落實我國減碳目標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請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綜整協調跨部會意

見，確保減碳目標達成。

法」（下稱氣候法）第8條第1項規定：「為

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應協調、分工、整合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

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已明確增列由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

負責跨部會協調；依同條第2項，亦明定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分工，並保留其他未

明列事項由永續會負責協調指定權責機關之

彈性。

二、另依氣候法第12條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

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

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時，應提出改善措施。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

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

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

亦強化部門階段管制目標落實，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目標，得

藉由提出改善措施檢討執行成效，加強部門

行動方案減量策略。

三、永續會係依環境基本法第29條設置，由行政

院院長兼任主任委員，政府部門、學者專家

及社會團體組成。為強化協調推動氣候變遷

因應事項，於110年8月設「氣候變遷與淨零

轉型」專案小組，陸續完成我國2050淨零排

放路徑、關鍵戰略等具體成果。行政院並於

112年4月26日核定修正「行政院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其第3點新增「副主任

委員」，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督導永續會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業務。

四、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2050淨零轉型12

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本署（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

幕僚）整合跨部會資源推動執行，並依行政

院規劃管考機制，追蹤彙整各關鍵戰略執行

情形後，續報請永續會執行長核可後，陳報

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八十四） 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在加拿大的立法例上，加拿

大政府與原住民族乃以協商方式，以協定或條約

等方式實現原住民族於氣候變遷議題上之權利；

紐西蘭的立法例上，紐西蘭的「氣候變遷因應

法」有特別制定原住民族權利專章，合先敘明。

惟本次「氣候變遷因應法」之過程中，未向原住

民族或與關心原住民族權益之團體說明修法與原

住民族間之關聯性，以及原住民族權益納入相關

子法之內容或規劃期程，以致原住民族各界難以

接受並造成不必要的驚恐。爰請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確實檢討「氣候變遷因應法」等相關法案未來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1 日以環署氣字 第

112103346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過程全面徵詢社會

各界意見，並邀集原住民相關團體及行政部

會協商原住民族權益相關議題，該法案於112

年1月10日經大院三讀通過，2月15日總統公

布施行。

二、「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增列保障原住民族權

益條文。

三、我國所提出淨零轉型12項關鍵戰略中，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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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溝通說明之機制，並併同相關專家學者與

原住民族各界辦理本次氣候變遷議題相關座談

會，彌平有關修法不必要之誤會與強化溝通說明

之機制後，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出相關辦理書面報告。

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主政之「公正

轉型」戰略，已明確規劃由國發會、11項關

鍵戰略主責機關、勞動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並成立公正轉型委員

會及辦理公眾諮商等，以廣納外界意見，確

保利害關係人及弱勢族群之權益。

（八十五） 在環境維護上，原住民族地區是全國森林覆蓋率

最高的地區，以森林面積來說花蓮37.3萬公頃最

大，森林覆蓋率台東縣81.64%最高，可見長久以

來原住民的確有維繫生態的平衡應與自然環境建

立著維護與相依相偎的關係。又從國外立法例

中，氣候變遷相關機關（構）的確有納入原住民

族代表之機制，關心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權利之

團體，皆希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照國外之立法

例以及重視原住民族對於環境維護之智慧，以配

置未來氣候變遷機關之人力與聘用相關專家學

者。為使原住民族各界充分了解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就相關機關建置與原住民族之關聯性，爰請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與民間溝通說明，並併同相關專

家學者與原住民族各界辦理本次氣候變遷議題相

關座談會，以消除不必要的誤會。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相關辦理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1 日以環署氣字 第

112103343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為致力於氣候治理，總統於112年2月15日公

布施行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

「氣候變遷因應法」，條文增列保障原住民

族權益，第5條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

理原則，增訂政府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

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然碳匯，新增碳匯

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族共享；涉及原住民

族土地開發、利用及限制，應與當地原住民

族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二、氣候法第8條亦已明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原住

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之主

辦單位，本署將協助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

推動原住民族氣候轉型策略，第17條政府推

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融入以社區及原住民

族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三、有關原住民碳匯一事，本署已推動自願減量

核發減量額度機制，鼓勵自然碳匯專案活

動，加速造林植林增匯，本署參考聯合國清

潔發展機制精神及作法，已訂定「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執行抵換專案者應依

本署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

經本署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通過後，再依該

計畫書執行減量措施，可向本署申請核發減

量額度。

（八十七） 依據最新溫室氣體排放清冊顯示，原訂2020年需

較2005年減碳2%，統計結果僅約1.88%，首期減

碳2%目標可謂宣告破功。現任中研院院長廖俊智

在111年8月2日於媒體指出：「2050淨零排放為全

球共識，台灣僅靠現有技術難以達成此目標。」；

另外，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111年9月28日也指

出：「目前全球提出來的2050年零排碳目標是錯誤

的，「零排放是不可能的」。政府也在2017年曾明

確揭示，2025年能源轉型配比為燃氣占五成、燃

煤三成、再生能源兩成，並曾做出「保證不缺

電」的承諾，但最終仍跳票，可以想見2050淨零

碳排作業執行，政府始終不夠積極。推動「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及相關子法研修作業亦

是如此，碳定價定案之日遙遙無期，態度敷衍且

散漫，似從未重視且無法承擔氣候變遷下國家減

碳之成敗責任。預算書中提之委辦三項計畫，內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0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268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為逐步達成2050淨零排放目標，本署依據我

國十二項關鍵戰略行動方案，規劃執行「淨

零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淨零綠

生活轉型技術示範及推廣計畫」、「資源循

環減碳技術計畫」等計畫，以擴大節能行動

效益，鼓勵企業投入減碳行動，促成產業及

生活轉型，重點摘述如下：

（一）「淨零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規

劃透過建置淨零排放路徑評估模型、建立

不同產業別及部門溫室氣體效能標準、碳

捕捉、封存法規架構、減量方法學及驗證

機制研析，以及高全球暖化潛勢物質銷毀

及替代技術研發，從不同路徑研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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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淨零路徑減量效益整合評估計畫」、「淨

零綠生活轉型技術示範及推廣計畫」、「資源循環

減碳技術計畫」等亦看不出實質做法與效益。爰

此，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6個月內規劃出碳定價

具體作法。

整合各路徑之效益。

（二）「淨零綠生活轉型技術示範及推廣計

畫」：主要為整合各部會資源並規劃未來

推動淨零綠生活路徑與策略，透過建立基

礎工具及指標、低碳及減碳技術示範推

廣、建置全民對話管理與成效評估，從民

眾生活行為改變之角度，引領全民共同邁

向淨零綠生活。

（三）「資源循環減碳技術計畫」：本計畫將進

行技術研析、系統建置及技術開發等減碳

效益研析作業，包含推動生物質循環創新

技術、建立塑膠資源循環利用技術、開發

金屬、化學品與新興廢棄物資源循環利用

技術、發展無機資源循環利用、固碳技術

及循環減碳效益評估方式、資源數位追蹤

與物質使用效率提升、發展資源循環低碳

製程及認證技術、資源循環之減碳效益與

環境衝擊研究，以及公私場所參與淨零碳

排暨循環經濟衍生空氣污染之減量推動等8

大工作項目，對於各項技術之後續資源循

環減碳效益，將於計畫執行後，綜合考量

技術操作參數、產業規模，以科技方法協

助產業精進製程及認證技術等資訊。

二、碳定價制度與減量管理機制規劃：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簡稱氣候法）已於

112年1月10日經大院三讀通過、2月15日奉

總統公布施行，除將2050年淨零排放目標

入法，並已明定得對排放源徵收碳費機

制，專款專用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發

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補助及獎勵

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以促進溫室氣

體減量及低碳經濟發展。

（二）依氣候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中央主管機

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

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

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氣候法第29條

第1項，碳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

行負排放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

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

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指定目標

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申請核定優惠費

率，係以經濟誘因方式引導產業加速投入

減碳工作，達成國家減碳目標。

（三）持續推動自願減量，鼓勵大排放源（碳費

徵收對象）帶領小排放源或小排放源自願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減量措施所產生

之減量額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

（四）透過上述碳費及強化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

制，可促成事業積極減量，以符合減量目

標。碳費徵收對象及費率、自主減量計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90

畫、自願減量額度交易制度等，本署將儘

速提出草案構想，與各利害關係人詳加溝

通討論後，召開公聽研商會議，廣徵各界

意見參考納入子法草案。

（八十九） 為因應氣候變遷風險，提升民眾在氣候變遷衝擊

下的韌性，應促進公眾對台灣的氣候變遷現況及

趨勢有所認識，並建立參與管道，邀集公眾與利

害關係人共擬調適作為。有效的調適作為必須具

在地特性，公眾及社區的生活經驗與觀察將有助

於氣候變遷趨勢的評估，政府應透過公民參與，

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發展出因地制宜、由下而上、

社區為本之調適方法作為。爰此，請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針對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之公民參

與，協調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各業務主責部會，提

出指引建議，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及提案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4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1047979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前項調適行動方案

及調適目標，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

訂修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

關。」已規範調適行動方案擬訂過程應踐行

民眾參與程序之規定。

二、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業於去(111)年12月5

日完成綜整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方案（112-116年）」提報行政院審查，並經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今(112)年3月24日召開審

議，會議決議請各領域彙整機關就易受衝擊

領域之擬定調適行動方案及目標，經召開公

聽會修訂後，於今年8月底前再行陳報；爰

此，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業已於4月17日邀

集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調適領域相關部會召開

研商會議，確認各領域調適行動方案研擬及

公聽會辦理方式，後續依限綜整各部會調適

行動方案函報行政院審查。

三、「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於112年10月4日奉行政院核定。

（九十） 氣候變遷對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愈來

愈嚴重，全球各地的極端天氣事件導致破紀錄的

災害，高溫、暴雨漸漸成為日常。聯合國氣候變

遷小組（IPCC）於2021至2022年間發布第6次評

估報告（AR6），嚴正提醒氣候變遷已經比預期的

還要更廣泛且嚴重，未來十年內，我們會面臨非

常重大、無可避免的影響，因此氣候變遷調適至

關重要。調適涉及防減災、國土資源規劃及管

理、基礎建設規劃、產業風險管理等跨領域面

向，相關法規及政策必須協調不同領域之間的競

合，才能夠產生綜效。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

「氣候變遷因應法」可能與「國土計畫法」、「災

害防救法」等相關法規及政策產生競合或綜效之

處，協調內政部及相關業務主責部會進行評估與

分析，提出法規建議，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及提案委員提出書面報

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8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647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於112年4月24日函請

內政部就主管業務表示意見，經綜整辦理情

形說明如下：

（一）國土計畫法

1、國土計畫法第1條「為因應氣候變遷，確

保國土安全…特制定本法。」又該法第9

條及第10條規定，全國及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應分別載明「氣候變遷

調適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國土計畫法業明確將氣候變遷因應與調

適之概念納入國土計畫體系。

2、國土計畫係主管「空間規劃」及「土地

使用」，爰各部會依據「氣候變遷因應

法」所訂減緩或調適相關作為，得納入

各級國土計畫，透過空間規劃或土地使

用管制工具予以落實，二者並無衝突。

3、為有效於國土計畫、都市計畫相關工具

落實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內政部刻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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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研訂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12-116年），預計下期計畫將針對淹

水、乾旱、熱浪及海平面上升等極端天

氣衍生之議題，導入多元調適策略，以

利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

等空間規劃相關業務共同推動調適工

作。

（二）災害防救法

1、「災害防救法」第1條明定，係為健全災

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防救功能，提升

全民防災意識及災害應變能力，以確保

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及國土之

保全而制定，另「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

條規定，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

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

排放，落實世代正義、環境正義及公正

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

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爰二者未有競合

之處。

2、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

規定，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

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災害潛

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

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並依據同條

第2項規定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因

此，有關災害風險評估亦可依災防法相

關規定列入災害防救計畫。

3、內政部前於111年修正風災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亦已依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所定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暨都會區複合

式災害情境模擬及對策」之方針，納入

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管理調適相關內容

如下，並於111年6月28日提報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第46次會議核定：

（1）因應氣候變遷增修風災調適能力建

構，強化災害防救體系對極端災害事

件之應變能力，提升防災韌性，積極

面對氣候及災害的不確定性。

（2）增修都會區地下建築物淹水防災對策

內容，以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面臨短時

強降雨所造成災害。

（3）增修韌性社區及培訓防災人員，藉此

強化各地區對災害的韌性，提升對於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候災害的因

應能力。

（4）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極端事件災

害，利用設定災害情境並擬定防災對

策方式強化地方防災能力。

（三）綜上，內政部於「國土計畫法」及「災害

防救法」中皆納入調適相關概念，於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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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策略措施明確考量氣候變遷因應與調

適，另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7條第1項

第4款明訂「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

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

合跨領域及跨層及工作」，爰本署於第三

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草案之能力建構領域導入建立跨領

域與層級之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協商機制之

策略，後續將積極推動落實執行。

（九十一） 城市層級的調適行動得善用區域治理之優勢，透

過都市計畫等政策工具，制定並推動符合調適有

效原則的相關作為，因此地方政府於氣候變遷調

適的角色至關重要。行政院於111年4月22日將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草案「氣候變遷

因應法」（以下簡稱「因應法草案」）送交立法

院，經院會一讀通過，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於111年5月12日完成審查，保留條文將

續送黨團協商。因應法草案新增「調適專章」，要

求地方政府應成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定期

提出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草案規範地方政府

踐行氣候變遷調適作為，實屬肯定，惟中央政府

應提供資源，使地方政府獲得充分支持，推動有

效調適。爰此，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同國家發

展委員會，針對地方政府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所需

之資源盤點、能力建構、協作機制、公民參與

等，邀集地方政府及利害關係人共同研擬可行作

法，以利中央、地方的調適工作順利協調與推

動，並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

員會及提案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4 月 21 日以環署氣字 第

1121048127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大院業已於112年1月10日三讀修正通過「氣

候變遷因應法」，本次修法涉及地方政府調

適業務如下：

（一）第14條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

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

調整合及推動。

（二）新增調適專章，第19、20條明定氣候變遷

調適推動架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擬訂該領域調

適行動方案及訂定調適目標，中央主管機

關整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

畫」，地方政府訂定「氣候變遷調適執行

方案」強化因地制宜之調適策略，並透過

每年編寫成果報告，踐行資訊公開及公眾

參與程序。

二、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業於112年3月14日邀

集22個縣（市）政府召開「氣候變遷因應法

地方政府成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研商及專

屬中央事項說明會議」，並請各縣市於112年

9月底前依法設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同時

盤點推動氣候變遷相關業務所需量能。

三、後續將依前述盤點結果研析各縣市推動氣候

變遷調適所需之人力與經費等相關資源，並

將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訂定之「地方氣候變

遷調適計畫規劃作業指引」，與該會共同協

助地方政府研訂因地制宜之調適策略，推動

具在地特色之調適執行方案，打造韌性城市

與永續發展目標。

（九十二） 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於2021至2022年間

發布第6次評估報告（AR6），分別由「氣候變遷

物理科學」、「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及調適」以

及「氣候變遷減緩」三個工作小組提出，嚴正提

醒氣候變遷已經比預期的還要更廣泛且嚴重，未

來十年內，我們會面臨非常重大、無可避免的影

響，因此氣候變遷調適至關重要。台灣自101年起

本項決議業 於 112 年 3 月 27 日以環署氣字 第

1121035246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行政院於108年9月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方案（107-111年）」，共劃分災害、維

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岸及海

洋、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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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已屆十年，若細究第一期

及第二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及各部會提

出之成果報告，便會發現大多數的部會缺乏對調

適概念的理解及認識，且尚未發展出能夠落實衝

擊評估與風險分析的方法學，導致所提出之調適

計畫多為部會原有之業務計畫加上「調適」名

稱，反而造成目標錯置及不當調適。今年適逢第

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至117

年）」制訂，應把握國際轉型趨勢及因應氣候變遷

的決心，重行檢視調適法規及政策，在氣候風險

不斷升高的同時，提升台灣的韌性。爰此，請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同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第二

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至111年）進

行成效檢討，應包括預算評估、能力建構、不當

調適等項目，做為擬訂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之基礎。

性、健康等八大領域及能力建構，由本署等

17個部會分工合作推動，共提出125項調適行

動計畫，透過跨部會橫向整合推動，提升整

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

二、為追蹤各調適行動計畫執行成果，本署逐年

辦理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年度成果報

告綜整撰擬作業，107年至110年各領域調適

執行成果及年度摘要均已循程序審核後公開

於「同舟共濟–臺灣氣候變遷調適平台」

(https://adapt.epa.gov.tw/)；另本年度將彙整

111年度成果報告，並循程序審核後公開。

三、因應「第二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至111年）」屆期，本署已邀集相關部

會共同擬具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12至116年）草案，並於草案中納入各

領域第二期之調適執行成果，現依行政院交

議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結果修正，預計於112

年8月前將修正草案再次陳報行政院。

四、本署（原環境保護署）於112年3月7日邀集8

位氣候變遷調適領域專家學者、19個民間團

體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等16個部會召開「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成果說明會」，共同

針對第二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年）成果進行交流討論，會中安排

能力建構及八大領域彙整機關依序就調適執

行成果及下期行動方案草案規劃進行摘要簡

報，廣徵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意見並與部會

交流。

五、前述會議已蒐集各界意見，並請各部會參酌

於編撰111年度成果報告及第二期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行動方案（107至111年）總成果報告

時納入呈現，且納入第三期調適行動計畫增

修訂及執行之參考。

六、「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

年）」於112年10月4日奉行政院核定。

（九十六） 行政院於111年4月22日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修法草案「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因

應法草案」）送交立法院，經院會一讀通過，立法

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111年5月12日完

成審查，保留條文將續送黨團協商。「因應法草

案」新增諸多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業

務，法定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須擴編執行

人力及資源，同時進行公務體系能力建構，方能

完成其任務及目標。行政院遂於111年5月13日函

請立法院審議「環境部組織法草案」、「環境部氣

候變遷署組織法草案」等相關組改草案。惟「因

應法草案」及「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組織法草案」

審議進度須尊重國會踐行民主程序，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對於兩者通過時序不同之情境應有盤點，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2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302號 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為加速我國氣候變遷推動力度，本署（原環

境保護署）前於110年7月1日設立氣候變遷辦

公室，推動我國淨零排放路徑、氣候法制修

法、建構碳定價機制、發展產業減量及氣候

變遷調適等，整合現有各項資源、人力與設

備，逐步補充專責人員。

二、「氣候變遷因應法」（下稱氣候法）於112年

2月15日公布施行，刻正積極研擬定修相關子

法，包括修正盤查登錄作業、查驗認證機構

管理、碳費徵收及費率、自主減量計畫、自

願減量交易機制等子法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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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組改後擴編之人力及資源應如何有效銜接

「因應法草案」通過後之任務應有所掌握。爰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環管處及氣候變遷辦公室之現有人力、資源與經

費編制，如何在氣候變遷署組改通過前的過渡期

有效執行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等任務，

以及如何在組改通過後順利銜接。

三、考量氣候法通過後業務驟增，本署（原環境

保護署）前於112年4月22日成立「環境部氣

候變遷署籌備處」，補充急迫業務所需人

力，籌備處下設綜合規劃組、排放管理組、

減量推動組及調適韌性組等共4組15科，其首

要工作為擬定氣候法相關子法、規劃及推動

碳費徵收制度、掌握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推

動情況、管考各部會淨零路徑推動情況與整

備歐盟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之因應作為等。

（九十七）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經歐洲議會一讀通

過，最快2023年將上路試行，美國也陸續針對

2024年「清潔競爭法案」將開徵的碳關稅研擬碳

定價，為確保產業全球競爭力，台灣的碳定價機

制應盡快完備以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新

增的「碳費」政策工具，預計對象先大後小、採

分階段徵收進行。然而，為因應國際碳金融之發

展趨勢，應提前研究與布局如何銜接國際碳市

場，避免成為國際投資之障礙與碳洩漏現象。相

關部會應參考國際上碳權與碳定價機制與發展，

評估研擬台灣相關機制的未來發展，規劃設立試

行階段、操作細節與原則。爰此，請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邀集國家發展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財政部等相關部會，評估台灣銜接國際碳市

場之碳定價策略，研提包括碳稅費機制、碳交易

機制之中長期研議評估，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及提案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529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簡稱氣候法）已於112

年1月10日經大院三讀通過、2月15日奉總統

公布施行，該法明定得對排放源徵收碳費之

規定，碳費徵收所得將納入「溫室氣體管理

基金」，專款專用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發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補助及獎勵

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以促進溫室氣體

減量及低碳經濟發展。

二、依氣候法第2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

目標，得分階段對排放溫室氣體之直接及間

接排放源徵收碳費；又依氣候法第29條，碳

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

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

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量並達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

計畫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以鼓勵碳費徵收對

象加速且更大幅度採行具體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以顯著降低其排放量；事業若未達指定

目標者，則必須追繳碳費。

三、另本署將持續推動自願減量，鼓勵大排放源

（碳費徵收對象）帶領小排放源或小排放源

自願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其所產生之減

量額度可以移轉、交易或拍賣，用於抵減碳

費，並透過碳費及強化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

制，將可促成事業積極減量，以符合減量目

標。

四、依氣候法第36條第3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關（構）

辦理額度交易事宜。本署與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已成立工作小組，將參考國際經驗，研

議建置我國碳交易平台相關事宜。

五、至於「稅」由財政部主責，依據財政部112年

4月28日台財稅字第11200523660號函送「我

國實施能源稅（碳稅）之規劃評估書面報

告」指出，鑑於能源稅（碳稅）及碳費同屬

碳價格工具，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推動碳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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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應有完整配套措施且不宜重複課徵。為

避免對國內產業、民生及經濟造成負面衝

擊，財政部將配合行政院整體政策規劃，綜

整評估推動能源稅（碳稅）之必要性及可行

性。

六、綜上，我國已於氣候法新增徵收碳費、強化

自願減量交易及得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

其指定機關（構）辦理額度交易之相關規

定，我國碳定價策略將以「碳費先行」，並

且搭配自願減量額度交易機制穩健推動，後

續將依據實際推動效果，滾動式檢討調整我

國碳定價制度推動作法。

（九十八） 近年來平台經濟蓬勃發展，提供汽車搭乘、食物

外送、包裹寄送等服務之網路平台不斷推陳出

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期

間，民眾高度倚賴外送平台服務，使得平台營業

量大幅提升。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資料，110年

4月份至111年，美食外送平台全國外送員人數從

11萬人增加至17萬人，外送員及司機駕駛機車或

汽車所造成之二氧化碳量排放量亦持續增加。事

實上，已有外送平台總部關注其所導致的碳排問

題，自主提出淨零排放目標，並鼓勵參與其服務

的外送員和司機改用低碳或零碳運具。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法規、政策皆尚未

觸及外送平台的碳排放量調查或研究，惟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為掌握碳排大戶之排放統計或趨勢，

應關注相關議題，爰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研

究計畫，調查平台服務業整體產生之碳排放量，

並評估平台業者進行碳盤查之需求及可行方式。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927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為協助外送平台業者推動減碳措施，交通部

已將「協助外送平臺業推廣外送員使用電動

機車」納入2050淨零轉型關鍵戰略七「運具

電動化及無碳化」之行動措施計畫。

二、本署已於112年著手進行專案工作計畫，針對

運輸相關平台業者包括外送餐點、網路購

物、共享汽機車搭乘等蒐集、調查及評估其

碳排放管理資訊，據以研擬後續推動策略。

三、本案辦理情形：

（一）瞭解相關業者對於國際減碳政策及我國淨

零政策之認知。

（二）根據業者對於不同車種資料、運輸行為及

營運模式之掌握度，研析強化其碳排放管

理之可行作法。

（三）瞭解業者對於碳管理措施之推動規劃，並

聽取業者對於政策推動之建議。

（一○五）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的目

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碳排量

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IPCC科學

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任，此目標

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獨立專家學

者的審查。為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

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部會

重新檢討目標，以達成科技發展預算中實現淨零

排放永續社會之目標並與社會各界及專家學者妥

善溝通，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6個月內洽2050淨

零路徑相關主責部會，提供12項關鍵戰略之2030

減碳目標及各項目辦理計畫，向立法院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583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

四大轉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

兩大治理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

以整合跨部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

景目標。

二、另於同年12月28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率同本署

及相關部會召開記者會，公布我國淨零轉型

之2030年階段目標，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

具體行動與措施。行政院業於112年4月21日

核定12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

計畫。

三、已隨函檢送綜整12項關鍵戰略之2030減碳目

標及辦理計畫資料1份。

（一一六） 有鑑於氣候變遷、國家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關注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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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大議題，總統蔡英文於2021年地球日宣示

「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

標」。同時，國家發展委員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亦統籌各部會，於2022年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

放路徑」，細分十二項關鍵戰略，並預計於2030年

前投入9,000億元之預算或投資項目，以期逐步落

實2050淨零轉型路徑規劃。惟查，我國相關關鍵

戰略及行動計畫雖已逐步提出與進行，但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對於原定2030年減量20%之目標，始

終無法提出修正後之國家新目標，依格拉斯哥氣

候協議時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擬定於2022年底

提出2030年減量目標，時程將至。另依據綠色公

民行動聯盟、台大風險中心、美國西北太平洋實

驗室使用能源情境模型工具估算，台灣若要達成

2050淨零排放，必須要在2030年排放減量39%。

為確保2030年減量目標查核點有利我國達成2050

淨零排放目標，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儘速修正

公布「第三期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1129100906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0條第3項及第4項規

定，階段管制目標內容包括：國家階段管制

目標；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

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

目標。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

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2年提出。

二、總統於110年地球日對外宣示我國「2050淨零

轉型」目標，行政院於111年3月30日公布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推展

「能源、產業、生活及社會」等四大轉型策

略，並在「科技研發」與「氣候法制」兩大

治理基礎，展開淨零排放路徑規劃及技術評

估；接續於同年12月28日說明12項關鍵戰略

的具體行動與措施，並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

西元2030年階段目標，由原先相較於基期

（西元2005年）減少20%，提高至24%±1%。

三、有關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115年至

119年），本署已啟動相關研訂作業，業於

112年5月30日召開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

目標研商會議，邀集相關部會討論研訂目標

所需基礎數據推估資料，後續將依氣候變遷

因應法第10條規定召開公聽會等程序，聽取

產官學研各界意見，於113年報院核定並對外

公開。

（一二○） 政府為因應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已提出「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並公布「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目標減

量成效、減碳路徑設定、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及碳

費徵收法制作業等方面，已於111年6月16日交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彙辦。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

自107年度起已呈現下降趨勢，但我國人均淨溫室

氣體排放量尚未有顯著下降趨勢，與經濟發展脫

鉤程度並不明顯，另108年度能源、製造及農業部

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及109年度電力排碳係數亦未

達減量目標值。而截至111年5月底止，因淨零中

長期目標、碳費、主管機關及調適等議題存有疑

慮，迄未能完成相關法案法制作業。應儘速完成

法制作業，俾利後續推動2050淨零排放之減碳路

徑。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採取先緩後加速之減碳路

徑，惟現行減碳路徑淨零排放目標逾八成之減量

努力，均集中於2030至2050年間承擔，不無增加

2030年後之減量壓力，且歐盟2023年試行碳邊境

調整機制，惟我國徵收碳費之法制作業仍待制

定，恐衝擊出口商品。爰此，要求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

會提出當前淨零排碳各項問題解決方案書面報

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9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629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

四大轉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

兩大治理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

以整合跨部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

景目標；於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本署

（原環境保護署）及相關部會召開「淨零轉

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者會，正式公

布我國淨零轉型之西元2030年階段目標由相

較於基期西元 2005 年減少 20% ，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與措施。

二、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關鍵戰略行

動計畫，本署已將行動計畫文本公開於氣候

公 民 對 話 平 台 （ 網 址 ：

https://www.climatetalks

.tw/）議題專區中淨零轉型關鍵戰略項下，供

各界瀏覽。未來，仍將持續對外溝通，蒐集

各界意見，作為滾動檢討精進計畫之參考。

三、查「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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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為落實階段管制目標，「氣候變遷因應法」

第12條已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

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

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

改善措施。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後續將於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修正草

案，將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行動方案檢核機

制納入修法重點，以加強部門行動方案的落

實執行。

五、「氣候變遷因應法」發布實施後，刻已展開

修正盤查登錄作業、查驗認證機構管理、碳

費徵收及費率、自主減量計畫、自願減量交

易機制等子法，將儘速與各界研商討論廣徵

意見；另各項子法訂定前，亦將先召開相關

法規說明會議，讓產業界充分暸解本次修法

內容及未來運作規劃，在邁進淨零目標時更

能促進永續發展。

（一二一） 政府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已由能源、製造、運

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訂定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各項具體措施之執行成果及減

碳效益，未能確實反映溫室氣體實質減量，且尚

乏一致管控機制及評估標準，難以通盤檢討各項

具體措施之執行成果，不利檢視六大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成效。而製造及住商部門108年度溫室氣體

排放量雖已較107年度減少，主要係電力排碳係數

下降，而電力排放分攤貢獻減碳量隨減，惟屬燃

料燃燒或工業製程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降幅仍有

限，各該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貢獻，仍有相當努力

空間。再加上國內新增掛牌電動小客車及電動機

車占比均未及二成，與設定目標仍有相當差距，

惟運輸部門行動方案尚未提出相關推廣措施或計

畫，且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顯有不足，設置家用

充電樁之相關法規配套措施亦欠完備，均影響民

眾換購電動車意願。爰此，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會商交通部及相關部會就運輸部門行動方案相

關推廣措施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19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630號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內

容如下：

一、我國111年3月30日公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四

大轉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

大治理基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開

展相關行動計畫，據以推動淨零轉型相關工

作。

二、其中針對運輸部門，由交通部主政規劃，提

出「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規劃

以「提高電動運具數量」、「完善使用環境

配套」及「產業技術升級轉型」為3大策略主

軸，串聯各部會共同推動相關計畫；其中

「完善使用環境配套」之策略，在提高電動

運具數量及比例的同時，解決電動運具能源

補充問題；故除了具體的充電設施增設以

外，也藉由優化充電設施相關規定，提高充

電設施設置之普及性，強化汰換燃油車為電

動車之誘因及降低轉換門檻。

三、查我國公共充電樁推動設置規劃，係參考歐

洲運輸環境聯合會109年提出之參考值，初期

車樁比以慢充10：1、快充80：1規劃，111年

我國電動小客車3萬4,160輛，慢充充電樁約

6,170槍（車樁比5.5：1，已達113年水準）、



ãÙÊ¿»éàÕ
¥³ÁÝèÉÖ £º°äØÛ½±Í«è�·Ä«è¢²Ó¯ÒáÇÅªÌ©µ

 Ï¤Ã112§¹

Ë¨�ÔÜÚ¡

98

快充充電樁約2,000槍（車樁比17：1，已達

115年水準）。

四、為引導電動車業者、民間充電業者加速投入

建置公共電動樁，交通部已爭取前瞻預算9.8

億元預算，於112至113年，規劃補助增設慢

充4,000槍及快充400槍，預計可足敷114年

（慢充）及116年（快充）電動車充電需求。

五、目前，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已於國道完成4個服

務區、28槍快充建置，112年將擴增至8個服

務區、72槍快充建置，預計113年完成全部15

處服務區、160槍快充建置，未來，並視電動

車輛數及充電使用情形，滾動式調整增設充

電車格位數。

六、另為確保公共停車場設置一定比例之電動車

充電專用停車空間，111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

之「停車場法」第27條之1，已明定公共停車

場應設置一定比例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

及其充電設施，以及同法第32條第3項及第40

條之1第2項規定違規占用者罰600至1,200元

罰鍰；交通部刻正依據停車場法授權研訂電

動汽車專用充電停車位管理辦法。

（一二八） 鑑於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是繼

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後最重要的首次評量，

該會議以守住升溫臨界值攝氏1.5度為目標，敦促

各政府提出減碳期程與積極路徑。然該會議重要

承 諾 之 一 ： 「 全 球 甲 烷 承 諾 」

（GlobalMethanePledge），在美國與歐盟聯手倡議

下，有105個國家簽署承諾，宣示未來10年要減少

30%的甲烷排放量，以減緩氣候危機；惟我國雖

非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會員國，但身為全球的一

員，仍須盡一份心力。為落實COP26會議決議，

於2030年減少30%甲烷排放量，爰要求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應偕同相關部會於6個月內針對我國甲烷

減量之具體作為及執行時程規劃向立法院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具體政策方案書面報

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9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556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據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統計資料，我國

西元（下同）2020年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85.131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CO2e)，以

二氧化碳(CO2)占比達九成以上為最大宗，而

甲烷排放量為4.618百萬公噸，僅占總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1.62%，主要排放源來自農業部門

（畜禽腸道發酵與糞尿管理、水稻種植）、

廢棄物部門（固體廢棄物處理、污廢水排放

處理）及能源部門（燃料燃燒排放）。

二、從排放趨勢來看，我國2020年甲烷排放4.618

百萬公噸，相較2005年9.508百萬公噸，已大

幅減少超過50%，主因來自我國長期推動垃

圾減量，減少掩埋，並對既有垃圾掩埋場進

行沼氣收集。此外，推動家庭及事業廢污水

納管妥善處理、鼓勵畜牧業沼氣回收發電等

政策，都使我國甲烷排放減量成效顯著。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擬定農業淨零排放相關

策略措施，其中與減少甲烷排放相關計3項策

略8項措施，刻由該會所屬各機關及試驗改良

場（所）依所訂工作項目及分年度計畫目

標，落實推動執行。

四、經濟部能源署針對國際間能源產業供應鏈的

甲烷排放問題認為主要來自於油氣生產過程

中的甲烷逸散，我國非油氣生產輸出國，甲

烷逸散排放主要來自進口後運輸過程之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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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中油公司已訂定天然氣管線定期更新

維護規範，包含管線巡管業務、定期實施稽

查及檢討機制，並建置長途油氣管線監測及

測漏系統與即時逸散監控設備，如陰極防蝕

量測、GPS 定位測量與防盜防漏機制等，以

降低逸散排放風險。

（一二九） 鑑於因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

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

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而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亦將「2050淨零排放目標」納入「氣候變

遷因應法草案」中，正式入法宣示政府的淨零碳

排政策；為落實政府「淨零排放目標」，爰要求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偕同相關部會於4個月內先行規

劃分別至2025/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階段管制目標

及推動各項減量工作之時程表，並向立法院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9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930號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內

容如下：

一、行政院業於110年9月29日核定「第二期溫室

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設定114年國家溫室氣

體淨排放量降為94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再減

少10%，另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114年目

標值）降至0.388公斤 CO2e/度。

二、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0條第3項及第4項規

定，階段管制目標內容包括：國家階段管制

目標；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

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

目標。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

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2年提出。

三、總統於110年地球日對外宣示我國「2050淨零

轉型」目標，行政院於111年3月30日公布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推展

「能源、產業、生活及社會」等四大轉型策

略，並在「科技研發」與「氣候法制」兩大

治理基礎，展開淨零排放路徑規劃及技術評

估；接續於同年12月28日說明12項關鍵戰略

的具體行動與措施，並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

西元2030年階段目標，由原先相較於基期

（西元2005年）減少20%，提高至24%±1%。

四、有關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115年至

119年），本署已啟動相關研訂作業，業於

112年5月30日召開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

目標研商會議，邀集相關部會討論研訂目標

所需基礎數據推估資料，後續將依氣候變遷

因應法第10條規定召開公聽會等程序，聽取

產官學研各界意見，於113年報院核定並對外

公開。

五、另依氣候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得設立溫室氣體

階段管制目標學者專家技術諮詢小組，本部

業於112年11月22日函示下達訂定「溫室氣體

階段管制目標學者專家技術諮詢小組設置要

點」，後續將透過該諮詢小組之組成與運

作，深化階段管制目標擬定過程相關技術之

諮詢。

（一四八）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

家的目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47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據112年2 月16日華總一經字第112000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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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量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

IPCC科學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

任，此目標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

獨立專家的審查。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

部會重新檢討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

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

發展委員會等部會參考德國淨零策略及其他各項

政策，對照我國目前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於6個月

內就以下議題提出書面報告送交邱顯智委員辦公

室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德國製造與商業部門

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2)德國建築部

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3)德國電力

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4)德國運

輸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5)德國

農業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6)德

國廢棄物處理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

異；(7)德國自然解決方案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8)德國潔淨與氣候科技創新項目及強度與

我國差異；(9)德國推動永續金融措施項目及強度

與我國差異；(10)德國推動公正轉型措施項目及強

度與我國差異。

號總統令公布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修正本）（第六冊2,440至2,445頁）

辦理。

二、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

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

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以整合跨部

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景目標；於

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召開「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

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

目標由相較於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與措施。另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

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計畫。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已隨函檢送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

大及日本等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資料1份。

（一四九）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

家的目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

碳排量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

IPCC科學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

任，此目標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

獨立專家的審查。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

部會重新檢討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

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

發 展 委 員 會 等 部 會 參 考 英 國 淨 零 策 略

（NetZeroStrategy）及其他各項政策，對照我國目

前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於6個月內就以下議題提出

書面報告送交邱顯智委員辦公室及立法院經濟委

員會：(1)英國製造與商業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

度與我國差異；(2)英國建築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

強度與我國差異；(3)英國電力部門減碳措施項目

及強度與我國差異；(4)英國運輸部門減碳措施項

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5)英國農業部門減碳措施

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6)英國廢棄物處理部門

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7)英國自然解

決方案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8)英國潔淨

與氣候科技創新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9)英國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47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據112年2 月16日華總一經字第11200012431

號總統令公布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修正本）（第六冊2,440至2,445頁）

辦理。

二、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

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

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以整合跨部

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景目標；於

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召開「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

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

目標由相較於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與措施。另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

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計畫。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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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永續金融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10)英

國推動公正轉型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已隨函檢送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

大及日本等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資料1份。

（一五○）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

家的目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

碳排量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

IPCC科學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

任，此目標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

獨立專家的審查。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

部會重新檢討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

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

發展委員會等部會參考歐盟2030氣候目標計劃

（2030ClimateTargetPlan）及其他各項政策，對照

我國目前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於6個月內就以下議

題提出書面報告送交邱顯智委員辦公室及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1)歐盟製造與商業部門減碳措施項

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2)歐盟建築部門減碳措施

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3)歐盟電力部門減碳措

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4)歐盟運輸部門減碳

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5)歐盟農業部門減

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6)歐盟廢棄物處

理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7)歐盟

自然解決方案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8)歐

盟潔淨與氣候科技創新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

(9)歐盟推動永續金融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

異；(10)歐盟推動公正轉型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47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1、 依據112年2月16日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12431

號總統令公布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修正本）（第六冊2,440至2,445頁）

辦理。

二、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

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

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以整合跨部

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景目標；於

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召開「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

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

目標由相較於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與措施。另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

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計畫。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已隨函檢送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

大及日本等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資料1份。

（一五一）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

家的目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

碳排量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

IPCC科學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

任，此目標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

獨立專家的審查。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

部會重新檢討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

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

發展委員會等部會參考美國2030減排計劃及其他

各項政策，對照我國目前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於6

個月內就以下議題提出書面報告送交邱顯智委員

辦公室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美國製造與商業

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2)美國建

築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3)美國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47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據112年2月16日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12431

號總統令公布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修正本）（第六冊2,440至2,445頁）

辦理。

二、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

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

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以整合跨部

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景目標；於

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召開「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

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

目標由相較於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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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4)美

國運輸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5)

美國農業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

(6)美國廢棄物處理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

國差異；(7)美國自然解決方案措施項目及強度與

我國差異；(8)美國潔淨與氣候科技創新項目及強

度與我國差異；(9)美國推動永續金融措施項目及

強度與我國差異；(10)美國推動公正轉型措施項目

及強度與我國差異。

與措施。另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

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計畫。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已隨函檢送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

大及日本等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資料1份。

（一五二）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

家的目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

碳排量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

IPCC科學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

任，此目標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

獨立專家的審查。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

部會重新檢討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

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

發展委員會等部會參考加拿大 2030減排計劃

（Canada’s2030EmissionsReductionPlan）、附表及

其他各項政策，對照我國目前溫室氣體減量計

畫，於6個月內就以下議題提出書面報告送交邱顯

智委員辦公室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加拿大重

工業、石化業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

異；(2)加拿大建築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

國差異；(3)加拿大電力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

與我國差異；(4)加拿大運輸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

強度與我國差異；(5)加拿大農業部門減碳措施項

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6)加拿大廢棄物處理部門

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7)加拿大自然

解決方案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8)加拿大

潔淨與氣候科技創新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異；(9)

加拿大推動永續金融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差

異；(10)加拿大推動公正轉型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

國差異(11)加拿大碳稅制度與我國碳稅費制定方向

之差異。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47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據112年2月16 日華總一經字第11200012431

號總統令公布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修正本）（第六冊2,440至2,445頁）

辦理。

二、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

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

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以整合跨部

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景目標；於

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召開「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

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

目標由相較於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與措施。另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

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計畫。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已隨函檢送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

大及日本等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資料1份。

（一五三） 我國政府公布之「台灣2050淨零轉型階段目標及

行動」，訂定2030年減碳目標為24%正負1%，此目

標遠不及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

家的目標，以我國之科技水平、經濟水準及人均

碳排量觀之，這樣的目標顯然過於保守，無視

IPCC科學報告提出之警告，未盡台灣應盡之責

任，此目標之訂定，更未經過充足的社會溝通與

獨立專家的審查。促使負責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調各

本項決議業於 112年 5月 25日以環署氣籌字第

1129100472號函將書面報告函復立法院，茲摘述

內容如下：

一、依據112年2月16日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12431

號總統令公布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

總報告（修正本）（第六冊2,440至2,445頁）

辦理。

二、我國111年3月30日發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

路徑」，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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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重新檢討目標，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

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

發展委員會等部會參考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計

畫、附表及其他各項政策，對照我國目前溫室氣

體減量計畫，於6個月內就以下議題提出書面報告

送交邱顯智委員辦公室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

日本製造與商業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2)日本建築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3)日本電力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4)日本運輸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5)日本農業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與我國

差異(6)日本廢棄物處理部門減碳措施項目及強度

與我國差異(7)日本自然解決方案措施項目及強度

與我國差異(8)日本潔淨與氣候科技創新項目及強

度與我國差異(9)日本推動永續金融措施項目及強

度與我國差異(10)日本推動公正轉型措施項目及強

度與我國差異。

「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

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

礎，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以整合跨部

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之長期願景目標；於

同年12月28日國發會率同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召開「淨零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記

者會，正式公布我國淨零轉型之2030年階段

目標由相較於基期2005年減少20%，提高至

24%±1%；並說明12項關鍵戰略的具體行動

與措施。另行政院於112年4月21日核定12項

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據以推動相關計畫。

三、「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第4條條文已明確將2050淨零排

放目標入法，讓淨零排放不再僅有宣示，而

是以提升到法律規範，展現落實的決心；後

續也將比照國際做法，以5年一期方式研訂階

段管制目標來逐步落實。

四、已隨函檢送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

大及日本等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資料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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